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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總則 

1.1 緣起 

土地開發利用除增加土地不透水面積外也加快集流時間，增加洪峰流量

造成開發基地下游排水路防洪負擔，及周邊地區之淹水潛勢，更進一步

提高政府防洪治水的預算。民國 107 年 6 月 20 日水利法修正新增出流管

制相關條文，規定土地開發利用之義務人應將該增加洪峰流量滯蓄於開

發基地內，以維持開發基地下游排水路通洪能力，避免增加淹水潛勢。  

說明： 

經濟部水利署(以下簡稱水利署)近年來推動相關防洪治水計畫，已逐

漸降低河川及區域排水因洪水溢流而產生淹水之潛勢。然而，近年來因全

球氣候變遷影響，極端降雨事件頻仍，以及都市急遽發展，不透水面積持

續增加，致使水道洪峰流量增加，造成既有已完成整治之防洪設施無法承

納增加之洪峰流量，由於已完竣之防洪設施無法無限制增加通洪能力。因

此，面對極端事件挑戰，水道治理需由線的治理擴展至面的治理。 

出流管制即基於該理念，義務人須將土地開發行為所致增加洪峰流

量滯蓄於開發基地內，且不得轉移淹水至他處，以避免造成開發基地下

游及周遭的淹水潛勢。 

水利法已於民國 107 年 6 月 20 日增訂逕流分擔與出流管制專章，民

國 108 年 2 月 1 日正式施行。爰此，本手冊可作為出流管制計畫書與出

流管制規劃書製作之參考。 

1.2 目的 

旨在推動出流管制工作時，提供多元出流管制設施規劃原則供主管機

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義務人製作及審查出流管制計畫書與出流管

制規劃書之參考。 

說明： 

本手冊之目的係以考量開發基地立地條件、排水區位與土地利用情

形等，以滯洪、低衝擊開發設施、增加地表入滲、高程管理或其他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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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設施等多元設計，達到降低開發基地洪峰流量及遲滯洪峰時間之目

標，達到友善環境的效益。 

出流管制設施相當多元不限於手冊所列之類型，承辦技師應基於專業

在符合「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檢核基準及洪峰流量計算方法」相關檢

核基準規定下，提出多元設計之出流管制設施。 

1.3 適用對象 

手冊適用對象為依水利法第 83 條之 7 及第 83 條之 8 規定應提送出流管

制計畫書與出流管制規劃書製作之參考，手冊內容係依「出流管制計畫

書與規劃書檢核基準及洪峰流量計算方法」規定訂定之。 

說明： 

本手冊可提供義務人製作出流管制計畫書及出流管制規劃書製作之參

考，包含滯洪池規劃原則、滯洪體積與水路通洪能力檢核基準及洪峰流量

計算方法之依據，而開發基地內排水路、穿越排水路與截流水路設計標準

應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相關規定辦理。出流管制計畫書及出流管制規劃

書目錄與手冊目錄架構對應如表 1-1。 

表 1-1  出流管制規劃書、計畫書及技術手冊章節架構表 
規劃書章節目錄 計畫書章節目錄 技術手冊章節目錄 

第一章 前言 
第二章 區域概述 
第三章 基地現況調查 
第四章 土地開發前後逕流

量計算及出流管制

量訂定 
第五章 削減洪峰流量方案 
第六章 土地開發對區外排

水影響評估 
 

第一章 前言 
第二章 區域概述 
第三章 基地現況調查 
第四章 土地開發前後逕流

量計算及出流管制

量訂定 
第五章 削減洪峰流量方案 
第六章 土地開發對區外排

水影響評估 
第七章 出流管制設施工程

計畫 
第八章 出流管制設施使用

管理及維護計畫 

第一章 總則 
第二章 出流管制計畫書與

規劃書提送審查與

核定時機 
第三章 基地現況調查 
第四章 土地開發前後逕流

量計算及出流管制

量訂定 
第五章 削減洪峰流量方案 
第六章 出流管制設施檢核

基準 
第七章 土地開發對區外排

水影響評估 
第八章 出流管制設施工程

計畫 
第九章 出流管制設施使用

管理及維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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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政策與法規規定 

民國 107 年 6 月 20 日修正公布之「水利法」部分條文，行政院定自 108

年 2 月 1 日施行。有關水利法修正條文出流管制計畫書、規劃書執行之規

定計有第 83 條之 7~第 83 條之 12，出流管制設施維護管理之義務與罰則

計有第 93 條之 9~第 93 條之 11。 

說明： 

(一) 水利法修正條文新增出流管制相關規定重點 

1、出流管制計畫書之提送、審查、核定、變更、監督查核及其他相

關事項。(修正條文第 83 條之 7) 
2、出流管制規劃書之提送、審查、核定及其他相關事項。(修正條文

第 83 條之 8) 
3、出流管制計畫書及出流管制規劃書檢核基準及洪峰流量計算方

法。(修正條文第 83 條之 9)  
4、免辦理出流管制規劃書及出流管制計畫書相關規定。(修正條文第

83 條之 10) 
5、審核出流管制規劃書或出流管制計畫書應收取審查費。(修正條文

第 83 條之 11) 
6、出流管制規劃書及出流管制計畫書應由技師簽證，其審查或查核

得委託辦理。(修正條文第 83 條之 12) 
7、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主管機關為管理出流管制計畫之進入檢查權。

(修正條文第 93 條之 9) 
8、出流管制計畫書核定前，逕行辦理土地開發之罰責。(修正條文第

93 條之 10) 
9、未依核定之出流管制計畫書施工、使用、管理或維護出流管制設

施之罰責。(修正條文第 93 條之 11) 

(二)「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法」 

依據水利法第 83 條之 7 第 9 項、第 83 條之 8 第 5 項及第 83 條之 10

第 3 項規定訂定「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法」，

條次之關係如圖 1-1，相關規定重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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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辦法訂定依據。(第 1 條) 

2、應提送出流管制計書書及出流管制規劃書之土地開發一定規模、樣

態與時機。(第 2 條、第 3 條) 

3、免提出流管制計畫書及出流管制規劃書之認定機關。(第 4 條) 

4、出流管制計畫書及出流管制規劃書審查、核定及督導查核之分工，

與其申請、審查與核定程序。(第 5 條至第 9 條) 

5、審查之程序駁回與實體駁回條件及審查期限。(第 10 條、第 12 條、

第 13 條) 

6、義務人及技師於審查時應到場說明。(第 11 條) 

7、出流管制計畫書應辦理變更之條件及變更應報備之情形。(第 14 條、

第 15 條) 

8、廢止原核定出流管制計畫書及出流管制規劃書之條件。(第 16 條) 

9、出流管制計畫書及出流管制規劃書失效之事由。(第 17 條) 

10、涉及出流管制計畫書變更部分應停工及其應辦理事項。(第 23 條) 

11、規範出流管制設施之開工、停工、復工及分期施工事項。(第 18

條至第 26 條) 

12、出流管制設施申報完工及竣工檢核簽證之程序及出流管制設施完

工檢查程序與出流管制設施未如期完工之處理。(第 27 條至第 29

條) 

13、出流管制設施完工後義務人之自主檢查及主管機關督導查核規

定。(第 30 條) 

14、規範本辦法施行之過渡規定及施行前已核定之排水計畫書及排水

規劃書之適用規定。(第 31 條) 

15、本辦法所需相關書、表、文件之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第

32 條) 

(三)「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檢核基準及洪峰流量計算方法」 

依水利法第 83 條之 9 第 2 項規定訂定「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檢

核基準及洪峰流量計算方法」，相關規定重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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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檢核基準及計算方法訂定目的。(第 2 點) 

2、洪峰流量計算原則。(第 3 點) 

3、土地開發利用前後對排水系統與集水區之處理原則，並定義聯外

排水路、截流水路及穿越水路。(第 4 點) 

4、暴雨量計算方法、設計雨型方法、有效降雨量計算方法、集流時

間計算方法、降雨逕流模式計算洪峰流量方法及外水位歷線計算

方法。(第 5 點至第 10 點) 

5、聯外排水路、截流水路及穿越水路洪峰流量計算方法。(第 11 點) 

6、開發基地洪峰流量及滯洪體積檢核基準。(第 12 點、第 13 點) 

7、公路、鐵路及大眾捷運系統等之檢核基準。(第 14 點) 

8、土地開發利用對區外排水影響之檢核基準。(第 15 點) 

(四)「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查收費標準」 

依水利法第 83 條之 11 及規費法第 7 條與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訂定「出

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查收費標準」，法規重點如下： 

1、出流管制計畫書及其變更之審查費收費基準。(第 2 條) 

2、出流管制規劃書之審查費收費基準。(第 3 條) 

3、審查費繳交方式及退費規定。(第 4 條、第 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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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法子法條次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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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提送審查與核定時機 

2.1 出流管制計畫書提送審查與核定時機 

辦理土地開發利用且面積達二公頃以上者，義務人應向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申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受理申請後，應將該出流管制計畫書轉送

主管機關審核。 

說明： 

(一) 義務人依「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法」第

二條第一項規定之 21 種開發樣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之時

間，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出流管制計畫書。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於受理申請後，應將出流管制計畫書轉送主管機關審核。 

(二) 出流管制計畫畫應於開發基地工程申請開工前取得核定函。送審時

機如圖 2-1，審查流程如圖 2-2。 

(三) 土地開發利用面積，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另有較嚴格之規定者，

從其規定。 

(四) 依據「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法」第五條

第二項規定「前項審查涉及其他相關機關時，主管機關應邀集其參

與審查。」，出流管制計畫書及出流管制規劃書若涉及如下水道、

灌溉水路等相關機關，建議主管機關邀集其參與審查。 

 
圖 2-1 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於土地開發利用階段送審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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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出流管制規劃書提送審查與核定時機 

土地開發利用屬涉及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變更、新訂或擴大都市計畫、

都市計畫個案變更及都市計畫通盤檢討等開發類別，且面積達二公頃以

上者，義務人應先提出出流管制規劃書，以確保土地開發利用預留足夠

出流管制設施配置空間。 

說明： 

(一) 涉及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變更，應於向直轄市、縣(市)政府提送開

發計畫書件申請前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並取得核定函。 

(二) 新訂或擴大都市計畫、都市計畫個案變更及都市計畫通盤檢討，涉

及農業區、保護區、公共設施變更為可建築用地，或工業區變更為

住宅區或商業區者，應於都市計畫核定前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主

管機關提出並取得核定函。送審時機如圖 2-1，審查流程如圖 2-2。 

(三)土地開發利用面積，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另有較嚴格之規定者，

從其規定。 

 
圖 2-2 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送審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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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基地現況調查 

3.1 地文因子 

說明開發基地及周邊區域現況地形、土壤質地分布與地質分布等。 

說明： 

(一) 以像片基本圖為底圖套繪開發基地區域，說明開發基地與鄰近區域

之地形變化。 
(二) 繪製開發基地現況地形圖，以等高線清楚呈現開發基地與周邊鄰近

地區的地形變化。若地勢過於平坦無法繪製等高線者，以高程點代

表即可。 
(三) 開發基地現況土壤質地分布圖，清楚呈現開發基地與周邊鄰近區

域的土壤分布。 
(四) 區域地質圖，清楚呈現開發基地與周邊鄰近區域的地質分布。 
(五) 提出開發基地現況地質資料。 

3.2 地下水位 

蒐集與調查基地及周邊區域地下水位變化情形。 

說明： 

出流管制規劃書階段除蒐集基地及周遭地區地下水位資料外，得視需

要以地質鑽探進行觀測；而計畫書階段則應提出地質鑽探地下水位觀測資

料。 
(一) 地下水位可作為滯洪池穩定、開挖深度的參考外，地質鑽探取得之

土壤性質可做為本手冊表 4-1 臺灣土壤性質分類之參考。鑽探孔數

原則依表 3-1 辦理，但開發基地情況特殊者，主管機關得要求義務

人增加鑽孔數，鑽孔深度至少 10 公尺。 
(二) 鑽探孔應埋設地下水位觀測管或水壓計觀測管，地下水位觀測若無

法涵蓋豐水期，得蒐集開發基地附近地下水觀測資料合理推估豐水

期水位。 
(三) 相關鑽探規定建議依據「工程會 02218 鑽探及取樣」等規範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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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地質鑽探孔數表 
等級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第五級 第六級 

開發面積

A 
(公頃) 

A<5 公頃 5 公頃≦

A<10 公頃 
10 公頃≦

A<20 公頃 
20 公頃≦

A<50 公頃 

50 公頃≦

A<100 公

頃 
100 公頃≦A 

孔數 3 4 6 8 10 

10+A 
A:超出100公頃面積

部分之孔數，每增加

50 公頃至少增加 1
孔，不滿 50 公頃者

以 50 公頃計。 
說明:參考臺中市排水計畫書審查作業要點-附件一排水計畫格式及內容，103 年 7 月。 

3.3 地層下陷 

蒐集調查基地區域地層下陷累積總量與近年地層下陷年平均速率。 

說明： 

蒐集基地及周遭地區地層下陷資料，曾經發生地層下陷縣市包括台北、

新北、宜蘭、彰化、雲林、嘉義、台南、高雄、屏東等縣市地區。地層下

陷資料可作為出流管制設施規劃設計及後續出流管制設施管理操作參

考。 

3.4 排水系統蒐集 

蒐集與調查基地相關之排水系統，說明基地與排水系統之關係。 

說明： 

(一) 蒐集開發基地內部穿越水路及周邊河川、區域排水系統及其他水路

(雨水下水道、農田排水、道路排水及其他排水)之規劃治理成果，

包括核定文號、核定日、治理權責起終點、治理計畫內容、保護(設
計)標準、計畫(設計)排水量(流量)分配圖、與本計畫相關之雨水下

水道台帳圖、治理概況與集水區範圍等。 
(二) 繪製開發基地之穿越水路與聯外排水路及匯入之河川或區域排水

系統關係於像片基本圖或航拍圖，以能完整呈現開發基地與河川或

區域排水之關係為原則，建議列表說明與本計畫有關之計畫(設計)
水位及防洪構造物等圖、表。  

http://www.rootlaw.com.tw/Attach/L-Doc/B090050001008600-1031107-5000-00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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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基地及相關排水路調查 

蒐集調查基地內穿越水路、聯外排水路、周邊水路之斷面與地形。 

說明： 

聯外排水路係指土地開發基地排水出口至河川或區域排水間之連接

水路；穿越水路係指穿越開發基地之水路，其示意如圖 3-1。 

(一) 基地內穿越水路、聯外排水路、周邊水路之斷面、地形資料之蒐

集與調查，以能做為水路通洪能力檢核之用為原則。相關水路重

要處應標示斷面寬、渠底高程及重要結構物於地形圖上，重要位

置點應檢附現況照片，如開發基地現況、基地現況排水出流匯入

聯外排水處、滯洪池預計位置、開發基地排水出流匯入聯外排水

處、聯外排水沿程重要處(跌水工、橋梁、攔水堰)及聯外排水匯入

河川或區域排水處。 
(二) 斷面地形蒐集與調查，必要時施測斷面進行通洪能力計算。斷面施

測原則：遇有斷面、水路坡度明顯變化者，水工結構物、橋梁及箱

涵均需加測，以反應聯外排水路及穿越水路通洪能力。 

 

圖 3-1 聯外排水路及穿越水路示意圖 

  



 3-4 

3.6 淹水事件蒐集與調查 

蒐集調查基地之淹水範圍圖資及淹水事件，以掌握洪災事件對基地之影

響。 

說明： 

(一) 淹水範圍圖資為主管機關核定之治理規劃報告 10 年重現期距淹水

模擬範圍圖。若基地區域之排水無治理規劃報告，建議參考淹水潛

勢圖資及現地調查與訪談結果。 
(二) 調查基地周邊區域以往淹水情形，並繪製開發基地歷史淹水範圍圖。 
(三) 淹水事件記錄包括時間、雨量、範圍、淹水深度、損失…等，以現場

訪查附近居民及村里鄰辦公室為原則，並做成訪查紀錄表。 

3.7 土地開發利用概述 

針對開發基地之土地利用應進行詳細調查，以掌握土地狀況，俾作為有

效降雨量計算之參考。 

說明： 

(一) 主要說明開發基地現況土地利用情形，並繪製開發基地現況土地

利用概況圖、表。 

(二)土地利用狀況調查：水田、旱田、果園地、草地、放牧地、山林、

原野、其他之用地等，應將其分佈、面積予以調查。 

(三) 土地利用應進行實際調查並繪製於地形測量成果圖，並參考內政部

國土測繪中心調查成果為輔。 

3.8 其他相關計畫資料蒐集 

主要說明開發基地周邊之都市計畫、雨(污)水下水道計畫、水土保持計

畫、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或其他相關開發計畫，以瞭解與出流管制計

畫書及出流管制規劃書之相關性及配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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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 相關計畫 

說明開發基地相關及周邊之都市計畫、雨(污)水下水道計畫、水

土保持計畫或其他相關開發計畫，以瞭解本出流管制計畫書與出流

管制規劃書之相關性及應配合事項。 

(二) 相關審查結論 

說明其他如環境影響說明書、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都市計畫

審議或其他相關審查結論涉及出流管制部分的要求，以落實出流管

制計畫書與出流管制規劃書應配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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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土地開發前後逕流量計算及出流管制量訂定 

土地開發前後逕流量計算及出流管制量訂定，係透過集水區劃設、暴

雨量分析、設計雨型、有效降雨量計算、集流時間分析、降雨逕流模式計

算洪峰流量，並評估聯外排水路的通洪能力，訂定出流管制量，作為出流

管制設施方案擬定之依據。 

4.1 集水區劃設 

為計算土地開發前後之逕流量及聯外排水、穿越水路及截流水路之通洪

能力檢核，應進行土地開發前後之基地範圍、穿越水路、截流水路及聯

外排水路之集水區劃設。 

說明： 

(一) 土地開發後應以不變更集水區範圍為原則，且不得妨礙原有水路

之集排水功能，不能阻礙其上游地區之地表逕流通過。若開發基

地跨越兩個以上之排水區域，需改變原有排水集水面積者，應依

據排水管理辦法第三條辦理；倘有涉及水利法施行細則第十條所

稱之變更水道，應依據水利法第九條辦理。 

(二) 若基地開發後改變雨水下水道排水分區者，應提出計算說明其不影

響排入之雨水下水道通洪能力。 

(三) 集水面積之劃設須能反應土地開發前後排水路之降雨逕流特性。 

(四) 完成土地開發前之基地內穿越水路及聯外排水路之集水面積劃設。 

(五) 完成土地開發後之基地內之排水路、穿越水路、聯外排水路及截

流水路之集水面積劃設。 

4.2 暴雨量分析 

暴雨量採二十四小時降雨延時總降雨量。總降雨量採經主管機關核定之

治理規劃報告各重現期距分析成果；無治理規劃報告者，得採鄰近開發

基地交通部中央氣象局(以下簡稱氣象局)或水利署雨量站之降雨強度-延

時 Horner 公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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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降雨強度-延時 Horner 公式 

𝐼𝐼24𝑇𝑇 = 𝑎𝑎
(𝑡𝑡+𝑏𝑏)𝑐𝑐 ......................................................................... (4-1) 

𝑅𝑅24 = 𝐼𝐼24𝑇𝑇 × 24 .................................................................. (4-2) 

𝐼𝐼24𝑇𝑇：重現期距 T 年，降雨延時二十四小時內降雨強度(毫米/小時)； 

t：降雨延時 1,440(分鐘)； 

a、b 及 c：迴歸係數，得參考水利署最新相關成果報告； 

R24：二十四小時總降雨量(毫米)。 

4.3 設計雨型 

設計雨型採 Horner 公式。選用鄰近開發基地之氣象局或水利署雨量站之

降雨強度-延時 Horner 公式進行雨型設計，雨型單位時間刻度採 10 分鐘

計算。 

說明： 

(一) 設計雨型流程如圖 4-1所示。求出各重現期距場暴雨延時 (10 分鐘、

20分鐘、30分鐘，至1440分鐘)之降雨強度，其對應之各延時降雨

量為各延時降雨強度與降雨延時的乘積，再將各延時降雨量相減，

即得每單位時間降雨量。 

(二) 將前款每個單位時間的降雨量除以總降雨量，即得各單位時間降

雨百分比。 

(三) 將前款降雨百分比最大值置於中間，根據交替區塊法右大左小原

則依序排列，即得降雨強度-延時 Horner 公式之設計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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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設計雨型計算方法流程示意圖 

4.4 有效降雨量計算 

有效降雨量計算方法為降雨量扣除降雨損失，降雨損失將依土地利用及

土壤別而定，如開發前土地利用已為開發區域(如：建築用地、交通用地

等)，則應使用農業或森林用地等未開發狀態之土地利用及土壤類別做為

計算之依據，若經計算後開發前 CN 值仍大於 70 者，則以 70 計。 

說明： 

(一) 採美國水土保持局 Soil Conservation Service(以下簡稱 SCS)曲線號

碼(Curve Number，以下簡稱 CN)，分別依開發基地內土地利用型

態計算之。 

(二) 開發前後之降雨損失計算公式 

Y80
Y20 2

.P
).(PPe +

−
=  ...................................................................... (4-3) 

)101000(4.25Y −=
CN  .................................................................. (4-4) 

Pe：累積有效降雨量(毫米)； 

P：累積降雨量(毫米)； 

Y：集水區最大蓄水量(毫米)； 

CN：曲線號碼(如表 4-1~表 4-4)。第二類類別中水產養殖及蓄水池，請

依表 4-4 擇定其曲線號碼 CN 值為 55。光電設施 CN 值計算詳本節(四)
光電開發 CN 值計算原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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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開發前 CN 值大於 70 者，以 70 計。 
表 4-1  臺灣土壤性質分類表 

分類代碼 表土質地分類 美國水土保持局分類
0 粗砂土、砂土 

A 1 細砂土、壤質砂土、壤質粗砂土 
2 壤質細砂土、粗砂質壤土、砂質壤土、細砂質壤土
3 極細砂土、壤質極細砂土、極細砂質壤土 

B 4 坋質壤土、坋土 
5 壤土 
6 砂質黏壤土 
7 黏質壤土、坋質黏壤土 

C 8 坋質壤土、砂質黏土 
9 黏土 
- 潮濕時膨脹之土壤、高塑性黏土、鹼土 D 

說明:分類代碼為農試所土壤質地屬性分類表。 

表 4-2  SCS 曲線號碼表【AMC Ⅱ】 

SCS 
分類 土地利用情形 土壤分類 

A B C D 
 耕地︰     
1 無保護措施 72 81 88 91 
2 有保護措施 62 78 78 81 
 牧草地或放牧地︰     
3 不良情況 68 79 86 89 
4 良好情況 39 61 74 80 
5 草地︰良好情況 30 58 71 78 
 森林︰     
6 稀疏、覆蓋少、無覆蓋物 45 66 77 83 
7 良好覆蓋 25 55 70 77 
 空地、林間空地、公園、高爾夫球場、墓地等︰     
8 良好情況︰草地覆蓋面積超過 75% 39 61 74 80 
9 稍好情況︰草地覆蓋面積 50~75% 49 69 79 84 
10 商業區(85%面積不透水) 89 92 94 95 
11 工業區(72%面積不透水) 81 88 91 93 
 住宅︰     

12 平均每塊建地大小≦506m2，平均不透水面積 65% 77 85 90 92 
13 平均每塊建地大小≦1,012m2，平均不透水面積 38% 61 75 83 87 
14 平均每塊建地大小≦1,349m2，平均不透水面積 30% 57 72 81 86 
15 平均每塊建地大小≦2,024m2，平均不透水面積 25% 54 70 80 85 
16 平均每塊建地大小≦4,047m2，平均不透水面積 20% 51 68 79 84 
17 鋪石(混凝土或柏油)、停車場、屋頂、道路等 98 98 98 98 
18 街道 98 98 98 98 
19 鋪石(混凝土或柏油)道路及雨水下水道 76 85 89 91 
20 碎石道路及泥土道路 72 82 87 89 
21 水體 98 98 98 98 

資料來源：(USACE,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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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國土利用現況對應土地利用型態 SCS 分類表(1/3) 
國土利用分類 

SCS 分類 第Ⅰ類 第Ⅱ類 第Ⅲ類 
類別 代碼 類別 代碼 類別 代碼 

農業使用

土地 01 

農作 

0101 稻作 010101 2 
0102 旱作 010102 1 
0103 果樹 010103 2 
0104 廢耕地 010104 1 

水產養殖 0102 水產養殖 010200 21 

畜牧 0103 
畜禽舍 010301 9 
牧場 010302 4 

農業附帶設施 0104 

溫室 010401 9 
倉儲設施 010402 9 
農產品展售場 010403 9 
其他設施 010404 9 

森林使用

土地 02 

天然林 0201 

天然針葉樹純林 020101 7 
天然闊葉樹純林 020102 7 
天然竹林 020103 7 
天然竹針闊葉混淆林 020104 7 

人工林 0202 

人工針葉樹純林 020201 7 
人工闊葉樹純林 020202 7 
人工竹林 020203 7 
人工竹針闊葉混淆林 020204 7 

其他森林 
使用地 0203 

伐木跡地 020301 6 
苗圃 020302 6 
防火線 020303 6 
土場 020304 6 

交通使用

土地 03 

機場 0301 機場 030100 17 

鐵路 0302 
一般鐵路 030201 19 
高速鐵路 030202 19 
鐵路相關設施 030203 18 

道路 0303 

國道 030301 18 
省道、快速道路 030302 18 
一般道路 030303 18 
道路相關設施 030304 18 

港口 0304 

商港 030401 21 
漁港 030402 21 
專用港 030403 21 
其他港口相關設施 030404 21 

水利使用

土地 04 河道 0401 

河川 040101 21 
減河 040102 21 
運河 040103 21 
堤防 04010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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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國土利用現況對應土地利用型態 SCS 分類表(2/3) 
國土利用分類 

SCS 分類 第Ⅰ類 第Ⅱ類 第Ⅲ類 
類別 代碼 類別 代碼 類別 代碼 

水利使用 
土地 04 

溝渠 0402 溝渠 040200 18 

蓄水池 0403 

水庫 040301 21 
湖泊 040302 21 
其他蓄水池 040303 21 
人工湖 040304 21 

水道沙洲灘地 0404 水道沙洲灘地 040400 21 

水利構造物 0405 

水閘門 040501 17 
抽水站 040502 17 
水庫堰壩 040503 17 
地下抽水井 040504 17 
其他設施 040505 17 

防汛道路 0406 防汛道路 040600 18 
海面 0407 海面 040700 21 

建築使用

土地 05 

商業 0501 
零售批發 050101 10 
服務業 050102 10 

住宅 0502 

純住宅 050201 12 
兼工業使用住宅 050202 12 
兼商業使用住宅 050203 12 
兼其他使用住宅 050204 12 

工業 0503 
製造業 050301 11 
倉儲 050302 11 

其他建築用地 0504 

宗教 050401 9 
殯葬設施 050402 9 
興建中 050403 9 
其他 050404 9 

公共設施

使用土地 06 

政府機關 0601 政府機關 060100 10 

學校 0602 

幼稚園 060201 9 
小學 060202 9 
中學 060203 9 
大專院校 060204 9 
特種學校 060205 9 

醫療保健 0630 醫療保健 060300 9 
社會福利建設 0604 社會福利設施 060400 10 

公用設備 0605 

氣象 060501 11 
電力 060502 11 
瓦斯 060503 11 
自來水 060504 11 
加油站 060505 11 

環保設施 0606 環保設施 06060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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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國土利用現況對應土地利用型態 SCS 分類表(3/3) 
國土利用分類 

SCS 分類 第Ⅰ類 第Ⅱ類 第Ⅲ類 
類別 代碼 類別 代碼 類別 代碼 

遊憩使用

土地 07 

文化設施 0701 
法定文化資產 070101 9 
一般文化資產 070102 9 
其他文化設施 070103 9 

休閒設施 0702 
公園綠地廣場 070201 8 
遊樂場所 070202 9 
體育場所 070203 9 

礦鹽使用

土地 08 

礦業 0801 
礦場 080101 9 
礦業相關設施 080102 9 

土石 0802 
土石採取場 080201 19 
土石相關設施 080202 17 

鹽業 0803 
鹽田 080301 9 
鹽業相關設施 080302 9 

其他使用

土地 09 

軍事用地 0901 軍事用地 090100 9 
濕地 0902 濕地 090200 21 
草生地 0903 草生地 090300 5 

裸露地 0904 

灘地 090401 1 
崩塌地 090402 1 
礁岩 090403 1 
裸露空地 090404 3 

灌木荒地 0905 灌木荒地 090500 4 
災害地 0906 災害地 090600 9 

營建剩餘土石方 0907 營建剩餘土石方 090700 9 

空置地 0908 
未使用地 090801 9 
人工改變中土地 090802 9 
測量標 090803 17 

(四)光電開發 CN 值計算原則 
光電開發CN值計算原則應依經授水字第10920203200號函辦理：

土地開發設置光電設施後，其曲線號碼(CN)值依表 4-4 採 CN=98，
應僅限於因設置太陽光電設施，致地表實際狀態產生變動之範圍面

積。例如太陽能光電板如採基樁式工法設置，則其光電設施採 CN
值為 98 之面積為太陽光電板基樁面積與相關變流器設備架設之基樁

或鋪面等面積之總和，並非以太陽能光電板之面積或其投影面積計

算，而開發基地內其餘未設置太陽光電設施之範圍及太陽能光電板

下方基樁以外之範圍等，則仍依開發後實際土地利用情形擇定適當

曲線號碼(CN)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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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水產養殖及蓄水池、光電設施曲線號碼表 
土地利用型態 曲線號碼 CN 

水產養殖及蓄水池 55 
光電設施 98 

 

4.5 集流時間分析 

集流時間之定義為水流由集水區內水力學上之最遠點，流至集水區出口

所需時間，集流時間之推求以符合物理現象為原則，係指包含漫地流(流

入時間)與渠流(流下時間)時間之計算。 

說明： 

(一) 集流時間應考量集水區地表逕流到主要水路的流入時間及主要水路

到排水出口的流下時間，集流時間小於 10 分鐘者，以 10 分鐘計。 

Tc= T1+ T2  .......................................................................... (4-5) 

Tc：集流時間(小時)； 

T1：流入時間(小時)； 

T2：流下時間(小時)。 

前項流入時間得依地表逕流型態採下列規定計算： 

(二) 開發基地集水區無明顯流路其降雨逕流屬於漫地流型態者，集流

時間公式採依 SCS 集流時間公式推估，計算方法如下： 

5.0

7.0
8.0

1 4238
)4.25(

H
YLT

⋅
+

=  ................................................................ (4-6) 

)101000(4.25 −=
CN

Y  .................................................................. (4-7) 

T1：流入時間(小時)； 

L：排水路長度(公尺)； 

Y：集水區最大蓄水量(毫米)； 

H：集水區地表平均坡度(%)； 

CN：曲線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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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開發基地集水區屬雨量降於房舍或地面之雨水經由側溝系統流入

下水道管渠或排水路者，集流時間採計如下： 

1、側溝及雨水井：T1=五分鐘至十分鐘。 

2、雨水下水道幹支線系統：T1=十分鐘至十五分鐘。 

流下時間以渠流流速法並依曼寧公式計算： 

𝑇𝑇2 = 𝐿𝐿
3600𝑉𝑉

 ............................................................................ (4-8) 

2/13/21 SR
n

V =  ...................................................................... (4-9) 

T2：流下時間(小時)； 

L：排水路長度(公尺)； 

V：渠流速度(公尺/秒)； 

n：排水路的糙度係數； 

R：排水路水力半徑(公尺)； 

S：排水路坡度(公尺/公尺)。 

4.6 降雨逕流模式計算洪峰流量 

基地開發前後洪峰流量計算係以 SCS 無因次單位歷線推估洪峰流量，開

發前各重現期距洪峰流量可作為出流管制量之訂定參考，開發後逕流量

可作為滯洪體積、排水路通洪能力檢核之依據。 

說明： 

降雨 - 逕流模式採美國農業部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自然資源保護局(Natural Resources Conservation Service)，所

發布國家工程手冊水文篇 (National Engineering Handbook Part 630 
Hydrology)之 SCS 無因次單位歷線，SCS 無因次單位歷線之時間與洪峰

到達時間比、流量與洪峰流量比，如表 4-5 所示，以集水區單位歷線之

洪峰到達時間(依式 4-10 計算得)及洪峰流量(依式 4-12 計算得)轉換成單

位歷線，如圖 4-2 所示。洪峰流量與洪峰到達時間之計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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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SCS 無因次單位歷線轉換單位歷線示意圖 
 

表 4-5  SCS 無因次單位歷線法之時間與流量曲線比 
時間比 

Time Ratios 
(t/Tp) 

流量比 
Discharge Ratios 

(Q/Qp)

時間比 
Time Ratios 

(t/Tp)

流量比 
Discharge Ratios 

(Q/Qp) 
0.0 0.000 1.7 0.460 
0.1 0.030 1.8 0.390 
0.2 0.100 1.9 0.330 
0.3 0.190 2.0 0.280 
0.4 0.310 2.2 0.207 
0.5 0.470 2.4 0.147 
0.6 0.660 2.6 0.107 
0.7 0.820 2.8 0.077 
0.8 0.930 3.0 0.055 
0.9 0.990 3.2 0.040 
1.0 1.000 3.4 0.029 
1.1 0.990 3.6 0.021 
1.2 0.930 3.8 0.015 
1.3 0.860 4.0 0.011 
1.4 0.780 4.5 0.005 
1.5 0.680 5.0 0.000 
1.6 0.560 - - 

資料來源：National Engineering Handbook Part 630 Hydrology,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lag
r

p TtT +=
2  ................................................................................ (4-10) 

clag TT 6.0=  .................................................................................... (4-11)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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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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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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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ag：洪峰稽延時間(小時)； 

tr ：單位降雨延時(小時)； 

Tp ：洪峰到達時間(小時)； 

A ：集水區面積(平方公里)； 

Re：有效降雨量(毫米)；  

Tc：集流時間(小時)； 

Qp：洪峰流量(立方公尺/秒)。 

4.7 外水位歷線計算 

外水位歷線須作為開發基地進行滯洪體積檢核及基地排水路通洪能力檢

核之下游水位邊界條件。 

說明： 

外水位歷線得自聯外排水排入區域排水或河川處之各重現期距

洪水位計算或聯外排水路已知水位之斷面處進行計算。註：已知水

位斷面如攔水堰產生臨界流，則可以自該斷面為演算下游水位邊界

條件。 

首先計算由聯外排水排入區域排水或河川處聯外排水路進行一

維水理計算得出開發基地排水出流處各重現期距水位 Hp。水位計算

位置及示意如圖 4-3。計算方法如下: 

ℎ𝑝𝑝 = 𝐻𝐻𝑝𝑝 − 𝐻𝐻𝑏𝑏 ............................................................................. (4-12) 

𝐻𝐻𝑡𝑡 = 1
4
ℎ𝑝𝑝 + 3

4
𝑄𝑄𝑡𝑡
𝑄𝑄𝑝𝑝
ℎ𝑝𝑝 + 𝐻𝐻𝑏𝑏 ........................................................ (4-13) 

hp：開發基地排水出流排入處之區域排水或河川之各重現期距

洪水位與現況渠底高程差值(公尺)。聯外排水路屬於雨水

下水道、道路側溝或其他水路者，經審查同意後可以採箱

涵高/側溝深或管涵直徑的 0.8 倍為 hp，其他水路則可經由

區域排水或河川迴水演算推求開發基地排水出流排入聯外

排水路處各重現期距洪水位 Hp，此情況下 Hb=開發基地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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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出流處之聯外排水路渠底高程； 

Hp：開發基地排水出流排入處之區域排水或河川各重現期距洪

水位(公尺)。必要時建議重新計算； 

Hb：開發基地排水出流排入處之區域排水或河川現況渠底高程

(公尺)。必要時建議進行測量； 

Qp：滯洪池入流歷線洪峰流量(立方公尺/秒) ； 

Qt：滯洪池入流歷線 t 時刻流量(立方公尺/秒) ； 

Ht：開發基地排水出流處之區域排水或河川 t 時刻水位(公尺)。 

 
圖 4-3  聯外排水路水位邊界條件設定及計算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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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聯外排水路、截流水路及穿越水路之洪峰流量計算 

說明聯外排水路、截流水路及穿越水路各重現期距之洪峰流量計算方

法，作為水路通洪能力檢核及外水位計算之依據。洪峰流量得依本手冊

規定方法計算、合理化公式或基地開發前比流量計算。但其他法令另有

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說明： 

(一) 聯外排水路、截流水路及穿越水路若有計畫流量者則取其流量，

若無計畫流量者聯外排水路及其他水路洪峰流量得先求出通洪能力

檢核處或外水位邊界條件處之集水面積後依本手冊規定方法計算或

以合理化公式或基地開發前比流量計算。但其他法令另有特別規定

者，從其規定。 

(二) 聯外排水路若為農田圳路或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水路者，建議

應依相關規定辦理。 

4.9 基地出流管制量訂定 

為確保基地開發後不增加周遭區域淹水潛勢，開發基地的排出流量不得

影響下游聯外排水路之通洪能力。 

說明： 

出流管制量與聯外排水路通洪流量的關係如圖 4-4。 

(一) 基地開發前洪峰流量應以該基地開發前匯入聯外排水路之集水面積

為計算依據。 

(二) 若聯外排水路現況通洪能力(Q)等於或大於 10 年重現期距洪峰流量

(Q10)，則開發基地之出流管制量(Qa)不大於 10 年重現期距之洪峰流

量(Q10)。 

(三) 若聯外排水路現況通洪能力(Q)為 5 年或 2 年重現期距，則開發基地

之出流管制量(Qa)應分別不大於 5 年(Q5)或 2 年(Q2)重現期距的洪峰

流量。 

(四) 開發基地的排出流量原則上應導入滯洪池後再排出至聯外水路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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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流管制之目的，但若基地受限於現況地形或開發行為經審查認為

無法統一蒐集排放者，則應滿足出流總量管制原則。(詳本手冊 6.2

節說明) 

 
圖 4-4  出流管制量與聯外排水路通洪流量關係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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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削減洪峰流量方案 

5.1 開發基地保護標準 

義務人應依開發基地的重要性擬定開發基地的保護標準，作為削減洪峰

流量方案及開發基地高程管理的依據。 

說明： 

出流管制計畫係以 10 年重現期距水文條件下，達到開發計畫逕流零

增量，此亦為區域排水的保護標準。因此，若超過該標準的降雨事件，

即可能造成開發基地淹水。 

(一)「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檢核基準及洪峰流量計算方法」第十三點

第二項：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主管機關得衡量開發基地之重要性或

集水區土地開發利用情形，提高滯洪體積之安全係數。 

(二)義務人可依開發基地的重要性擬定開發基地的保護標準，除提高滯

洪體積安全係數外，建議可以透過提高建築基地高程達到提高保護

標準。 

5.2 削減洪峰流量對策擬定 

出流管制應依開發基地的保護標準，擬定削減洪峰流量對策。 

說明： 

(一)出流管制應基於開發基地的重要性及保護標準，擬定削減洪峰流量

對策。 

(二)削減洪峰流量對策，應採延遲排洪及逕流抑制等方式設置出流管制

設施，以削減其排水出流之洪峰增量，原則應先考量增加入滲、

低衝擊開發設施(LID)等分散式與源頭處理對策，再以滯洪或其他

減洪設施為之。滯洪體積部分可採低衝擊開發設施(LID)設計，建

議以不大於滯洪體積 20%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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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出流管制設施規劃 

出流管制設施的規劃，應考量開發基地地形地勢及各設施的減洪特性進

行整體系統性規劃，以達到最佳的削減洪峰流量與遲滯洪峰時間效益。 

說明： 

(一)出流管制設施應多元考量，盡量採用公共設施空間增加入滲，布設

低衝擊開發設施(LID)、高程降低(如停車場、公園等公共設施空間

降挖、道路分隔島降挖、建築物提高樓地板高程)後再設置滯洪設

施，從源頭降低開發基地之洪峰流量，概念如圖 5-1，照片 5-1~照

片 5-5。 

(二)依基地之開發利用高程變化規劃基地排水路，以達有效蒐集基地地

表逕流水，避免於基地產生漫淹，並可順利排往滯洪池。 

(三)低衝擊開發設施(LID)係位於源頭處理之設施，一般低衝擊開發設施

(LID)最佳處理集水區範圍規模，為該低衝擊開發設施(LID)面積

4-10 倍。有關低衝擊開發設施(LID)納入 SWMM(ver 5.1 以後版本)

模式串接架構及模擬示意說明詳附件一附 1.5 內容。 

(四)增加入滲一般均運用於透水舖面及草溝等。 

(五)高程管理，包括利用公共設施降挖，如停車場，道路安全島等，或

是重要建築物提高其樓地板高程。 

(六)滯洪池應設置於基地排水出流下游端，其地勢高程為相對較低處，

以順利蒐集逕流量。 

(七)滯洪池應該盡量設置於地面以利維護管理，避免設置於建築物地下

筏基。 

(八)滯洪池之深度應考量地下水位之影響，評估滯洪體積及影響穩定的

上浮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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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出流管制設施多元組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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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1  彰濱連絡道台 61 乙安全島降挖增加蓄水空間 

 
照片 5-2  臺中大里軟體園區東湖滯洪池兼公園 

 
照片 5-3  丹佛市美國聯邦儲備銀行丹佛分行停車場降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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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4  板橋遠東 T-PARK 停車場降挖 

 
照片 5-5  北投國小雨水花園貯留入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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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滯洪設施規劃 

滯洪設施應依開發基地立地條件，在滿足基地之出流管制量、檢核基準

及友善環境原則下，規劃出適當之滯洪設施方案。  

說明： 

滯洪設施設計很多元，結構形式可以是地上或地下，入流工的形式

可以離槽或在槽，出流工可以孔口、溢流堰或機械抽排或是混合形式等

多元設計，惟須滿足滯洪體積及排水出流洪峰流量之檢核基準。以下進

行一般通則性說明，但樣式不限於此。 

(一) 滯洪池單元 

出流管制最主要設施為滯洪池，良好滯洪池規劃成果將有利於

維持出流管制計畫的效益與後續維護管理。滯洪設施規劃之平面與

剖面示意如圖 5-2 及圖 5-3，各單元功能如下: 

 

圖 5-2  滯洪設施平面布置示意圖 

 

圖 5-3  滯洪設施剖面布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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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滯洪池：滯洪池的功能為蒐集基地排水路之逕流量，並透過出流工

的調節將增加之逕流量暫時儲蓄於滯洪池內，於洪水事件後再慢

慢排出。 

2.、入流工：入流工功能係將基地排水路逕流量排放至滯洪池，並應考

量具有消能及沉砂功能。 

3.、出流工：出流工功能係將滯洪量體排放至聯外排水路再流往區域排

水或河川，原則上以重力放流為原則，並設置緊急溢流功能。出流

工應考量消能，若受外水影響，則應設置閘閥避免倒灌。 

(二) 滯洪設施整體規劃考量 

1、滯洪池的有效體積係以設計水位至出流工出水口間體積估算。滯洪

體積之需求必須依入流量、出流量及排放延時、設計水位及滯洪體

積安全係數等進行滯洪體積之規劃。 

2、滯洪設施用地應考量周遭綠帶、道路、及操作機房等需求。 

3、乾式滯洪池必須考量低流量之流路，照片 5-6。 
4、滯洪池周遭需有考量安全措施，出水口須有攔污柵設施，避免基地

內雜物排往下游排水，照片 5-6。 
5、滯洪池應視需要設置緊急溢流設施，以避免洪水溢出滯洪池危及相

關設施或人員之安全，照片 5-7。 
6、滯洪池視情況應考量後續維護之通道需求，照片 5-7。 
7、若有監測需求，得設置水尺、監測儀器及警告設備等措施。 

(三) 入流工：入流工銜接開發基地逕流量進入至滯洪池應先進行沉沙

與消能，主要以消能為主要考量，照片 5-8。 

(四) 出流工： 
1、出流工應考量攔污柵(照片 5-9)避免大型雜物堵塞放流管涵，為避免

低流量時遭雜物堵塞無法放流，攔污柵可設計大面積斜式的(照片

5-9A)，或可規劃設計微前池(micro pool，照片 5-9(B))，雜物漂浮

在水面上方，低流量則由下方小孔口以連通管原理排出，若受外

水位影響應設置閘閥(含自動閘門)避免倒灌，微前池體積則以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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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水區面積有效降雨 5-10 毫米為原則估計。 
2、一般低水量均由微前池的小孔口放流(照片 5-10 及照片 5-11)，該小

孔口相當小可延長低水量沉澱時間可改善水質，垃圾堵塞攔污柵

時，會從攔污柵的下半緣，如圖 5-4 以連通管原理排出。 
3、出水工建議設計緊急溢流功能。 

 

 
圖 5-4  微前池攔污柵連通管原理示意圖 

 
照片 5-6  滯洪設施入流工前池周遭安全設施與低水流路 

安全措施欄杆 

 

低水流路 

入流工消能與前池 
 



 5-9 

 
照片 5-7  滯洪設施為維護通道及降低堤岸高程為緊急溢流 

 
照片 5-8  入流工之消能與沉沙前池 

 
照片 5-9(A)  出流工及攔污柵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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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9(B) 出流工之微前池之雜物與出流工攔污柵設施 

 

 
照片 5-10  微前池排放蓄水至豎井式出流工之情形 

 
照片 5-11  豎井式出流工與聯外排水路箱涵連結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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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出流管制設施檢核基準 

本章出流管制設施檢核包括滯洪體積檢核、排水出流洪峰流量檢核及

基地排水路通洪能力檢核應以水理模式動態分析聯合演算。水理模式動態

分析，應將其模式輸入檔與輸出檔檢附於報告書之附錄。 

6.1 滯洪體積檢核基準 

滯洪體積檢核須反應出流管制量、聯外排水路水位歷線及開發後逕流量

進行模式演算，並考量安全係數，以達到出流管制之目的。 

說明： 

(一)土地開發利用面積 5 公頃以上之地區，出流管制滯洪體積檢核基準

如下： 
滯洪體積的檢核應於開發後 10 年重現期距入流量歷線及出流管

制量條件下進行滯洪體積演算，並考量安全係數至少 1.2 做為滯洪體

積設計條件。滯洪體積檢核基準依「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檢核

基準及洪峰流量計算方法」第十三點第二項，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或主管機關衡量開發基地之重要性或集水區土地開發情形提高檢核

基準，則依主管機關指定之安全係數辦理。 
滯洪體積檢核應以聯外排水路水位歷線為下游水位邊界條件進

行水理演算。若是採抽水機抽排者，應以抽水機操作規則做為水理

演算之邊界條件。 
(二)土地開發利用面積 5 公頃以下或屬於公路、鐵路及大眾捷運系統者，

滯洪體積檢核基準如下： 
土地開發利用面積 5 公頃以下且符合(1)開發基地排水出流可重

力排水；(2)滯洪體積安全係數 1.2；(3)聯外排水路通洪能力達開發前

10 年重現期距洪峰流量；或土地開發利用屬公路、鐵路及大眾捷運

系統者，則依單位面積減洪體積可採用檢核基準如下： 
滯洪池體積檢核基準為單位面積最小滯洪量體 520(立方公尺/

公頃)。若基地開發後(不含公路、鐵路及大眾捷運系統者)匯入聯外

排水路之集水面積改變者，建議以本手冊第 6.1 節(一)進行計算與

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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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低衝擊開發設施體積之運用 

滯洪體積部分可採低衝擊開發設施(LID)設計，建議以不大於滯洪體

積 20%為原則。LID 的蓄水體積計算可參考營建署「水環境低衝擊開發

設施操作手冊」或其他參考文獻或以設計圖說說明有效蓄水體積。 

6.2 排水出流洪峰流量檢核基準 

為達到土地開發逕流零增量之目標，基地開後後各重現期距排出洪峰流

量不得大於開發前各重現期距洪峰流量。 

說明： 

(一)針對土地開發面積五公頃以上之地區，開發基地出流管制洪峰流量

檢核基準如下： 

1、聯外排水路通洪能力大於 10 年重現期距者：開發後基地各排水出

流 2 年、5 年及 10 年重現期距之洪峰流量依序分別不大於開發前 2

年、5 年及 10 年重現期距之洪峰流量。 

2、若聯外排水路通洪能力為5年重現期距者，開發後基地各排水出流

2 年不大於開發前 2 年，5 年及 10 年重現期距之洪峰流量不大於 5

年重現期距之洪峰流量。其餘依此原則類推。 

3、開發基地逕流量原則上均應蒐集進入滯洪設施再排出聯外排水路，

但因受限於基地地形或開發條件，部分基地逕流量經審查後認為

無法排入滯洪池者而直接排出聯外排水路者，兩排出洪峰流量合

計應不大於出流管制量，此即為出流總量管制。 

4、而若排水出流採機械抽排者其抽排量列入出流管制量，應將其規

模、組數、參數、起停抽水位等操作資訊載明於本節。 

(二)土地開發利用面積五公頃以下或屬於公路、鐵路及大眾捷運系統者，

出流管制量檢核基準如下： 

1、土地開發利用面積五公頃以下且符合(1)開發基地排水出流可重力

排水；(2)滯洪體積安全係數 1.2；(3)聯外排水路通洪能力達開發前

10 年重現期距洪峰流量。(若基地開發後匯入聯外排水路之集水面

積改變者，建議以本手冊第 6.1 節(一)及 6.2 節(一)進行計算與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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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2、公路、鐵路及大眾捷運系統開發。 

3、符合上述 1 及 2 點開發類型，可採洪峰流量檢核基準為單位面積容

許最大出流量為 0.16(立方公尺∕秒∕公頃)。 

6.3 基地排水路通洪能力檢核基準 

為避免土地開發基地排水通洪能力受聯外排水路水位之影響，必須以聯

外排水路水位為下游邊界條件，將滯洪池及基地排水路以水理模式進行

動態檢核，並達到在設計條件下基地排水路、穿越水路、截流水路不溢

流或冒出人孔為原則。 

說明： 

(一)排水路斷面設計 

開發基地之排水路、穿越水路、截流水路斷面得依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規定辦理水路斷面設計及水理分析。 

(二)排水路通洪能力檢核 

開發基地內出流管制設施採聯外排水路水位為水理演算下游邊

界，進行滯洪池及基地排水路水理演算，檢核基準以基地內排水路

不溢流為原則，示意如圖 6-1 所示。穿越水路及截流水路得依此原則

辦理通洪能力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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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基地排水路水面剖線圖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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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柒章 土地開發對區外排水之影響評估 

土地開發行為應評估是否有改變區域排水集水區、妨礙原有水路之集排

水功能或阻礙其上游地區之地表逕流通過等情形。如若有影響原有水路

之功能，應採取相關措施避免土地開發造成區外排水之積、淹水情形。 

說明：  

土地開發對區外排水影響之考量包含改變區域排水集水區、穿越水

路通洪能力檢討及開發區位於 10 年重現期距現況淹水區域之影響。說明

如下： 

(一) 如開發基地涉及區域排水集水區變更，應按照相關法令辦理。 

(二) 穿越水路評估根據基地開發行為，分為一般基地開發及帶狀之鐵、

道路開發兩種不同情形考慮之。 

(三) 開發基地如位於主管機關核定治理規劃報告 10 年重現期距淹水範

圍，應視個案情形提供相關措施，不得造成淹水風險移轉。若無核

定之治理規劃報告，建議可以參考淹水潛勢圖資。 

7.1 基地開發改變區域排水及河川集水區評估 

土地開發行為應評估是否有改變區域排水集水區及河川集水區，造成越

域排水，增加鄰近區域淹水潛勢。 

說明： 

(一)土地開發應以不變更相關區域排水集水區範圍為原則，若開發基地

跨越兩個以上之排水集水區域，需改變原有集水區範圍者，應依

據排水管理辦法辦理第三條辦理；倘有涉及水利法施行細則第十

條所稱之變更水道，應依據水利法第九條辦理，並檢附相關同意

函。 

(二)若改變雨水下水道排水分區，應於出流管制規劃書或計畫書第四章

內容，包含集水區劃設及聯外排水路通洪能力評估等章節中，提

出計算說明前述行為不影響匯入下水道之通洪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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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基地內穿越水路集排水功能及地表逕流通過評估與對策 

土地開發行為應評估是否妨礙原有水路之集、排水功能或阻礙其上游地

區之地表逕流通過等情形。 

說明： 

(一)基地開發 

1、穿越水路及地表逕流通過影響評估 
一般基地開發係以新設截流水路蒐集原地表逕流或取代穿越

水路，或維持原穿越水路(暗渠或明渠)，故基地開發應考量穿越水

路或截流水路之通洪能力，避免造成基地周邊淹水，示意如圖 7-1。
評估原則如下： 

(1)針對開發基地周遭地表逕流是否流經開發基地進行評估，若有流

經開發基地之地表逕流，則必須提出解決對策。 

(2) 針對穿越水路採取保留穿越或截流之評估。 

2、設計斷面 

(1)以 10 年重現期距流量、合理化公式或以開發基地比流量分析設

計流量，並據以設計排水路斷面，設計斷面另有規定者從其規

定，設計斷面應考量下游邊界水位之影響。 

(2)若是屬於重要設施或交通道路建議適時提高檢核標準。 

 

圖 7-1 一般基地開發對原有水路與地表逕流通過之影響示意圖 



 7-3 

(二)公路、鐵路及大眾運輸系統等線狀開發 
1、穿越水路影響評估 

線狀開發內原水路應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水利機關要求進行

保留或截流，不得影響原水路之蒐集與排水功能，示意如圖 7-2。 
2、路堤效應影響評估 

評估帶狀開發之路堤效應，應劃設路堤效應影響範圍之地表逕

流集水區，應將受路堤效應影響之地表逕流量納入出流管制設施，

避免造成路堤效應淹水。評估原則如下： 

(1) 針對帶狀開發範圍，依穿越之排水路劃設其集水區範圍如圖 7-2

之 A1 及 A2 集水分區，未位於該排水路之集水區範圍則視為地

表逕流水，如圖 7-2 之 A3 集水分區。 

(2) 針對穿越水路進行通洪能力檢核，而地表逕流水則需要提出改善

對策，詳細說明不會造成路堤效應及淹水之虞。 

3、設計斷面 

(1)以 10 年重現期距流量、合理化公式或開發基地比流量為設計流

量，並據以設計排水路斷面，設計斷面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設

計斷面應考量下游邊界水位之影響。 

(2)若屬於重大交通設施，主管機關得提高其設計標準。 

 

圖 7-2 帶狀基地開發對穿越水路及路堤效應之影響 

道路基地開發前

基地開發後的影響 基地開發後對策

原有水路

A1

A2

A3

穿越水路:未留設足夠通洪
斷面造成淹水
地表逕流:路堤效應造成地
表逕流淹水

1

2

穿越水路:計算穿越水路A1、
A2的流量流設通洪斷面
地表逕流:計算路堤效應影
響的集水區A3流量，納入道
路側溝

1

2

2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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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開發區位於 10 年重現期距淹水區之因應對策 

開發基地如位於主管機關核定報告之 10 年重現期距淹水範圍，開發計畫

應針對區域內提出相關因應對策及措施，以避免淹水風險移轉及周遭地

區淹水情況加劇的情形。 

說明： 

(一)10 年重現期距淹水範圍圖資，可參考已核定報告包含治理規劃報告、

治理規劃檢討報告等。若無核定之相關報告者，建議可以參考淹水

潛勢圖資及現地調查訪談結果。 

(二) 因應對策需考量開發基地周圍淹水情形，須提出無妨礙上游地區之地表

逕流通過，無增加基地周遭淹水轉移及淹水潛勢的因應對策與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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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捌章 出流管制設施工程計畫 

出流管制設施工程計畫需依前述章節之規劃布置方式撰寫施工計畫，繪

製出流管制整體設施布置圖與各設施設計圖，並提出施工期間之臨時防

災構想與措施，降低災害發生時開發基地及其周圍地區致災風險。 

說明： 

(一) 工程設計圖應包含出流管制設施整體布置、排水路、滯洪池及其他

設施相關內容，圖資應清楚標示各設施單元之尺寸、高程、設計水

位，並繪製各設施代表性平縱橫斷面圖。 

(二) 工程計畫書應詳列各項工程期程，並依工程內容詳列各項工程數量

及經費。 

(三) 施工期間內應提出臨時防災規劃及措施，措施應包含臨時導排水路、

臨時滯洪沉砂設施(體積不小於滯洪體積)、施工圍堰、汛期時因應

對策及地震、颱風等災害應變措施。 

(四) 本章相關圖說比例尺應參考「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

免辦認定辦法所需之書、表、文件之格式」，相關規定內容詳本手冊

附件四。 

8.1 出流管制設施整體布置 

針對基地內出流管制方案提出各設施布置方式詳細說明。 

說明： 

開發基地之出流管制設施整體配置套繪於開發基地地形圖之布置，

清楚呈現基地內排水流向、穿越水路、截流水路、滯洪池、入流工、出

流工、消能及沉砂設施等，並標示重要設計諸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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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排水路設計 

針對基地內開發之排水路、截流水路及穿越水路設計諸元詳細說明。 

說明： 

(一) 根據相關規範及設計成果繪製基地之排水路、截流水路及穿越水路

及標準圖、平縱橫斷面圖及重要設施標示設計水位。 

(二) 目的事業主管另有規定排水路設計原則者從其規定並應滿足本手冊

之檢核，如涉及雨水下水道幹線系統，須依營建署最新頒布之「下

水道工程設施標準」、「雨水下水道系統規劃原則檢討」及「雨水

下水道設計指南」等規定辦理相關雨水下水道系統規劃及設計作業；

如涉及公路排水得依交通部「公路排水設計規範」等規定辦理設計。 

8.3 滯洪池設施設計 

針對基地內滯洪池設施設計諸元詳細說明。 

說明： 

(一) 繪製包括滯洪池、入流工、出流工及消能設施等標準圖、縱橫斷面

圖及重點位置標示設計水位、外水位及地下水位。 

(二) 滯洪池設計應考量地下水位的上浮力及地下水影響有效滯洪體積。 

8.4 其他設施設計 

開發基地之出流管制配合措施設計設計諸元詳細說明。 

說明： 

其他設計包括閘門、攔污柵、抽水設施及相關機電等設計，並繪製

工程設計圖。 

8.5 施工期間防災規劃及措施 

開發基地施工期間應考量採取防災、避災措施，並將災害搶救小組納入

工程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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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 完成施工期間臨時防災構想及措施，如臨時導排水路、臨時滯洪沉

砂設施(體積不小於滯洪體積)、施工圍堰、因應汛期、颱風、地震

等事件之因應對策，並繪製相關配置或設計圖，說明颱風豪雨期間

之防災措施、災害搶救小組及人員編制圖。 

(二) 施工期間防災措施要能有效匯集施工中的逕流量，避免施工中之水、

土砂隨逕流量排往下游，影響下游排水安全。若有針對既有水路導

水、圍堰、破堤者，應取得相關單位同意，並做好防汛期準備。 

8.6 工程數量及經費 

詳細載明工程經費及施工項目。 

說明： 

列表呈現開發基地內應完成出流管制設施各項工程之數量與經費計

算。 

8.7 工程實施計畫 

詳細載明出流管制設施工程期程安排。 

說明： 

(一) 繪圖說明出流管制設施工程規劃安排，除管控進度外，也提供主管

機關施工中督導查核之參考。包含各項單元施工預定期程，承辦技

師除羅列前述出流管制相關設施之施工期程外，並應納入整體開發

計畫之期程，呈現整體開發計畫各項設施期程與出流管制設施施工

期程之關係，承辦技師應以基礎設施(如出流管制設施)先行完成為

原則，確保相關施工期程安排之合理性。 

(二) 若有分期施工者，應詳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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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玖章 出流管制設施使用管理與維護計畫 

針對出流管制設施提出後續的使用管理與維護計畫，以維持出流管制設

施功能。 

說明： 

(一) 出流管制設施之後續維護計畫及使用管理與維護計畫應敘明各項目

之相關權責單位、主管機關及具體經費來源。若 LID 低衝擊開發體

積計入滯洪體積者，屬於出流管制設施。 

(二) 操作使用計畫應詳細說明出流管制設施標準操作程序，並檢附相關

設施型錄等文件。 

(三) 維護管理計畫應說明維護管理工作項目及檢核頻率。 

(四) 滯洪池平時應避免積蓄水體產生蚊蠅孳生，造成衛生問題。若有景

觀蓄水之需應有防治蚊蠅孳生之配套措施，且必須符合滯洪體積檢

核基準。 

9.1 相關權責單位與經費來源 

出流管制設施操作使用計畫及維護管理計畫應載明相關權責單位及經費

來源。 

說明： 

應列表說明出流管制設施操作及維護管理相關權責單位與經費來源，

包括主管機關、維護管理單位及經費來源等，以為後續相關權責機關之

管理與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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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操作使用計畫 

出流管制設施完成後應附操作說明，包含相關設施功能、標準作業流程

以及緊急應變措施等內容。 

說明： 

(一) 應根據出流管制設施及相關設備(如水門、抽水機等)之功能、設計

條件、設備支援、操作手冊及供應單位聯繫方式，配合水理分析成

果，訂定相關標準操作程序及緊急應變措施。設置抽水機者應考量

交替運轉的需求。 

(二) 若有抽水機者應詳加說明起抽水位、停抽水位、浸沒水深，繪製抽

水機操作機制流程圖及檢附相關型錄、性能曲線，報告應詳細說明

設計參數並檢附模式輸入檔及演算成果輸出檔。 

9.3 維護管理計畫 

出流管制設施之維護計畫，包含平時檢查設施正常運轉以及汛期期間與

颱風來臨前之維護管理工作。 

說明： 

(一) 應列表說明出流管制設施之維護計畫，包含平時檢查設施正常運轉

以及汛期期間與颱風來臨前之維護管理工作。 

(二) 完成提供每年四月前的出流管制設施自主檢查表，並將每年將檢查

結果提送主管機關。 

(三) 義務人應於颱風及豪雨前後進行維護管理工作，以確保颱風及豪雨

期間出流管制設施之正常運轉，若有抽水機者則應說明檢查維護時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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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出流管制設施水理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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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流管制設施水理分析方法 

附 1.1 水理分析數值模式選用原則 

道路側溝、截流溝、穿越水路通洪能力檢核可採 HEC-RAS(Ver 4.1 以

後版本)數值模式，涉及下水道通洪能力檢核可採用 SWMM(Ver 5.1 以後版

本)數值模式，涉及低地淹水模擬可以採 SOBEK 數值模式。 

滯洪體積演算可利用 HEC-RAS 或 SWMM 或 SOBEK 數值模式。 

附 1.2 出流工水理分析 

本章節以範例說明出流工水理分析原則，並針對各功能列舉常用之出

流工設施及分析方法供參考。 

(一) 孔口 
孔口設施又可區分為水平孔口及垂直孔口兩種，其水理計算條

件分別說明如下： 

1、水平孔口 

水平孔口如附圖 1-1(a)所示，其流量計算方式依孔口有效水頭

h 之大小而不同，當 h 值較小時，以孔口周長配合堰流公式計算；

當 h 值較大時，則利用孔口公式以孔口面積計算，再依據附圖 1-2，

以堰流公式及孔口流公式取小者為之水平孔口之設計流量，公式說

明如下： 

(1) 有效水頭 he 
0EHh −=e  ................................................................................. (1-1) 

式中：he：有效水頭(m) 

H：滯洪池設計水位(m) 

Eo：水平孔口下緣高程(m) 

(2)堰流公式 
𝑄𝑄𝑤𝑤 = 𝐶𝐶𝑤𝑤𝑃𝑃𝑒𝑒ℎ𝑒𝑒

1.5 ........................................................................... (1-2) 

式中： Qw：堰流流量(cms) 

Pe：堰有效長度(m)，扣除柵條寬度。 

Cw：堰流係數=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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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孔口流量公式 
𝑄𝑄0 = 𝑛𝑛𝐶𝐶0𝐴𝐴0�2𝑔𝑔ℎ𝑒𝑒 .................................................................... (1-3) 
𝑛𝑛 = (1 − 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𝑔𝑔) 𝐿𝐿−𝐿𝐿𝑏𝑏

𝐿𝐿
(1-4) 

式中：Q0：孔口流量(cms)； 

A0：孔口面積(m2)； 

C0：流量係數，C=0.61~0.64，一般取 0.61； 

n：孔口淨面積比例(適用有攔污格柵或假設堵塞比例)； 

ｃlog：受雜物孔口堵塞比例，介於 0~1；L:孔口長；Lb:

攔污柵合計寬(Lb=lb+lb……，lb攔污柵寬)，詳下圖。 

 

(4)設計流量 Qc 

當水深 h 值較小時以溢流方式由孔口流出，當 h 值大到將孔

口浸沒時，則產生射流流態，因此依水流流態選定水深流量率定

曲線。 
 ......................................................................... (1-5) 

2、垂直孔口 

垂直孔口示意如附圖 1-1(b)，流量公式如下： 

gZ2ACQ 00 ⋅⋅=  .......................................................................... (1-6) 

式中：C0：流量係數，C=0.61~0.64，一般取 0.61； 

e：孔口直徑(m)； 

A0：孔口面積(m2)， ，e：孔口直徑(m)； 

g：重力加速度 9.81(m/s2)； 

Z：孔口上下游水位差(m)，(自由流時 Z=H；潛沒流時 Z=h)。 

2e
4
π

=A



 

 附 1-3

3、孔口效能之比較 

在相同孔口大小情形下，若於渠道設置孔口且不受下游水位之

影響，設置於渠道底部的水平孔口的流量會大於設置於側牆之垂直

孔口，主要是設置於渠底孔口之有效水頭最大，而設置於側牆之垂

直孔口設置位置越高，因有效水頭減小其流量亦相對減小。若受下

游水位影響，則水平孔口與垂直孔口流量相當，因孔口上下游水位

差一樣。因此孔口中心點設置位置越低，在相同孔口大小下可獲得

之流量較大。 

 

 

(a)水平孔口 (b)垂直孔口 

附圖 1-1 孔口流示意圖 

 
資料來源：重繪自Urban Drainage and Flood Control Systems, James C Y Guo, 2013. 

附圖 1-2 水平孔口流量曲線變化 趨勢圖 

  



 附 1-4 

(二) 溢流堰 

排水系統與滯洪設施連接最常採用之出流口連接型式，並經常

作為滯洪池之緊急放水結構。 

1、Ogee 式溢流堰 

 ............................................................................... (1-7) 

式中： C：流量係數，C=Co/1.811(英制轉公制係數)： 

Co查附圖 1-3，L：溢流堰長(m)； 

Ho：堰前能量水頭(m)=水深(m)+速度水頭(m)。 

 
資料來源：Design of Small Dams, 2nd Edition., U.S.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Bureau of Reclamation, 1973. 

附圖 1-3 Ogee 式溢流堰係數圖 

2、寬頂堰及銳緣堰：自由流 

5.1
1d HLg2

3
2CQ ⋅⋅⋅=  ...................................................................... (1-8) 

式中：Cd：流量係數； 

L：堰長(m)； 

H1：堰前水深(m)。 

5.1
0HLC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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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長堰，H1/BW≦0.1，附圖 1-4(a) 
 ........................................................ (1-9) 

(4) 寬頂堰，0.1≦H1/BW≦0.35，附圖 1-4(b) 
 ............................................... (1-10) 

(3)窄堰，0.35≦H1/BW≦1.5，附圖 1-4(c) 
 ........................................... (1-11) 

(4)銳緣堰，H1/BW＞1.5，附圖 1-4(d) 

 .............................................................. (1-12) 

 
資料來源：重繪自Flow in Open Channels, k Subramanya, 1984. 

附圖 1-4 寬頂堰/銳緣堰參數示意圖 

3、潛沒流 

若下游水位高於堰頂高程，形成潛沒流水理條件，溢流效率降

低，則可利用以下步驟調整流量。 




















×=

n

1

2

1

2
fs H

HfH
HfQQ 或  ................................................ (1-13) 

式中，Qs：潛沒流量 

 Qf：自由溢流流量(上述 1、2、4 節推估) 

f(H2/H1)或(H2/H1)n為流量折減係數，查附圖 1-5。 

022.0
W1d )B/H(561.0C =

521.0)B/H(028.0C W1d +=

492.0)B/H(120.0C W1d +=

611.0
P
H08.0C

1

1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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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andBook of Hydraulics., Ernest F. Brater, Horace W. King, James E. Lindell, C. Y. Wei, 1996. 

附圖 1-5 潛沒式溢流堰流量與水深關係圖 

(三) 管涵 

管涵排水系統受上下游水位及管路控制而有可能出現重力流

或是壓力流(下游控制)，參考 Design Small Dams.對於上下游水位條

件及水路進水型態坡度之流態關係，如附圖 1-6 及附表 1-1 所示，

可初步判斷流態。 

管涵(壓力流)之流量計算通常採用白努利公式，利用上、下游水

位差與水頭損失計算，其公式如下： 

T

2
22

2

2
11

1 H
g2

VPZ
g2

VPZ ++
γ

+=+
γ

+  ...............................................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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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Z1、Z2：位置 1(入口)及位置 2(出口)之渠高(m) 

P1、P2：位置 1(入口)及位置 2(出口)之壓力水頭(m) 

、 ：位置 1(入口)及位置 2(出口)之速度水頭(m) 

   Vx
2

2𝑔𝑔
=管中 X 處之速度水頭 

    HT：為克服所有水頭損失所需之總水頭(m) 

 ............................. (1-15) 

式中：ht：攔污柵損失(m)=  

he：進水口損失(m)=  

hb：彎曲損失(m)=  

hc：收縮損失(m)=  

hex：擴大損失(m)=  

hg：閘門損失(m)=  

hf：摩擦損失(m)=  

hv：出口損失(m)= 𝑉𝑉2
2

2𝑔𝑔
，V2：為出口處之流速 

各項損失水頭計算參數如下： 

附表 1-1 連接水路、水位條件及流態關係表 

坡度      

緩坡 出口控制 入口控制 

下游迴水

造成出口

控制 

- - 

臨界坡 出口控制 - - - - 

陡坡 入口控制 入口控制 - 入口及渠道控制 出口控制 

入流型式 重力流(明渠流) 壓力流(管流) 
資料來源：Design of Small Dams, 2nd Edition., U.S.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Bureau of Reclamation, 1973. 

g2
V2

1

g2
V2

2

vfgexcbetT h+h+h+h+h+h+h+h=H

g2
Vk

2
x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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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x

e

g2
Vk

2
x

b

g2
Vk

2
x

c

g2
Vk

2
x

ex

g2
Vk

2
x

g

g2
Vk

g2
V

D
Lf

2
x

f

2
x =

2.1<
D
H 2.1>

D
H 2.1>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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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H 5.1>

D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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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Design of Small Dams, 2nd Edition., U.S.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Bureau of Reclamation, 1973. 

附圖 1-6 出流工連接水路、水位條件及流態關係圖型式選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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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攔污柵損失係數 kt：水流經攔污柵能量損失將依柵條之厚、深及間

距而異。 
2

g

n

g

n
t a

a
a
a45.045.1k 










−−=  ........................................................ (1-16) 

式中：kt：攔污柵損失係數 

an：柵條間淨面積 

ag：包括柵條及支撐總面積 

如考慮最大損失值，宜假定柵面積之一半被堵塞。該假定將使

經柵流速加倍。最小攔污柵損失可於計算損失係數假定孔口未堵塞

或完全忽略其損失。 

2、進口損失係數 ke 

 .......................................................................... (1-17) 

式中，C：進水口係數 

方形閘進水口流量係數如附圖 1-7 所示，一般常用之進水口流

量係數及損失係數如附表 1-2。 
附表 1-2 管路進口流量係數及損失係數 

 
係數 C 損失係數 ke 

最大 最小 平均 最大 最小 平均 
1.薄牆閘門-未抑制收縮 0.70 0.60 0.63 1.80 1.00 1.50 
2.薄牆閘門-底及側面受制 0.81 0.68 0.70 1.20 0.50 1.00 
3.薄牆閘門-圓角 0.95 0.71 0.82 1.00 0.10 0.50 
4.方角進口 0.85 0.77 0.82 0.70 0.40 0.50 
5.略圓進口 0.92 0.79 0.90 0.60 0.18 0.23 
6.全圓進口 r/D≥1.5 0.96 0.88 0.95 0.27 0.08 0.10 
7.圓喇叭形進口 0.98 0.95 0.98 0.10 0.04 0.05 
8.方喇叭形進口 0.97 0.91 0.93 0.20 0.07 0.16 
9.內伸進口 0.80 0.72 0.75 0.93 0.56 0.80 
資料來源：Design of Small Dams, 2nd Edition., U.S.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Bureau of Reclamation, 1973. 

 







 −= 1

C
1k

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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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Design of Small Dams, 2nd Edition., U.S.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Bureau of Reclamation, 1973.  

附圖 1-7 潛沒式方型進水口流量係數及損失係數 

3、彎曲損失係數 kb 

(1) 管路彎曲損失係數 

kb=fb1‧fb2，詳附圖 1-8。 

Weisbach 實驗式  ................... (1-18) 

Fuller 實驗式  .................................... (1-19) 

 

90D1632.0131.0f
5.3

b1 =θ







ρ

+=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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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路之曲折損失係數 kb，如附表 1-2。 

 ................................................... (1-20) 

式中：α：曲折角度。由上式將α及 kb之關係列於附表 1-3。 

 
 

(a) fb1 值(θ=90°) (b) fb2 值 
資料來源：實用水力工程學，黃柏松，民國83年8月。 

附圖 1-8 管路彎曲損失係數 
附表 1-3 管路曲折損失係數 

α0 15 30 45 60 90 120 
kb 0.022 0.073 0.183 0.365 0.99 1.86 

 

(3) 突擴突縮損失係數 

A、kex：突擴大斷面水頭損失係數＝ ，如附表 1-4。 

 .......................................................................... (1-21) 

式中：V1：突擴大斷面前之流速 

V2：突擴大斷面後之流速 

A1：突擴大斷面前之管路斷面積 

A2：突擴大斷面後之管路斷面積 

  

2
sin05.2

2
sin 0.946k 42

b
α

+
α

=

2

2

1

A
A1 








−

g2
Vkh

2
1

exe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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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4 突擴水頭損失係數 
D1/D2 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kex 1.00 0.98 0.92 0.82 0.70 0.56 0.41 0.26 0.13 0.04 (0) 

 

B、 kc：突縮小斷面水頭損失係數= ，如附表 1-5。 

 ............................................................................. (1-22) 

式中，V2：突縮小斷面後之流速 

Cc：突縮係數=  

附表 1-5 突縮水頭損失係數 
D2/D1 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kc 0.50 0.50 0.49 0.49 0.46 0.43 0.38 0.29 0.18 0.07 (0) 

 

C、漸擴大斷面損失係數，kex，如附圖 1-9。 

 ........................................................................... (1-23) 

式中：kex：漸擴大斷面水頭損失係數 

V1：漸擴大斷面前之流速 

2

2
c

1
C
1









−

g2
Vkh

2
2

cc =

2

2D
d









g2
Vkh

2
1

exe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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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9 漸擴損失係數 

(4)漸縮損失係數 kc，如附圖 1-10。 

 ............................................................................. (1-24) 

式中，kc：漸縮小斷面水頭損失係數 

V2：漸縮小斷面後之流速 

 

附圖 1-10 漸縮損失係數 

(5)閘門槽損失係數 kg 

一般 kg=0.1。 

g2
Vkh

2
2

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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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摩擦損失因子 kf 

圓形斷面 ............................................................... (1-25) 

一般斷面  ............................................................... (1-26) 

式中，L：管路長度(m) 

D：管路直徑(m) 

R：管路之水力半徑(hydraulic radius)， 

  即 (m) 

V：平均流速(m/sec) 

f：以管路直徑計算時之摩擦損失係數 

f ′：以管路之水力半徑計算時之摩擦損失係數(圓管滿

流時 f ′=f/4) 

上式中摩擦損失係數 f 值，係為管路相對粗糙率(relative 

roughness)及 Reynold 數之函數，由 Moody 圖表查得，相對粗糙

率頗難選定，通常多採用由 Manning 流速公式所出之經驗公式 

圓形斷面  .......................................... (1-27) 

一般斷面  ............................................................... (1-28) 

式中，n：Kutter 粗糙係數(亦稱為 Manning 粗糙係數)，如附

表 1-6。 

附表 1-6  Kutter 粗糙係數 n 值 
材 料 n 值之範圍 

普通之混凝土 0.013~0.016 
良好之混凝土 0.011~0.014 

僅底面襯砌混凝土之隧道 0.020~0.030 
全斷面無襯砌之隧道 0.030~0.045 

銲接鋼管 0.010~0.013 
鉚釘接合鋼管 0.011~0.018 

  

D
L

f=kf

R
Lfkf ′=

濕潤周長

流水斷面積

( )
3

1

2

3
1

23
1

D

n5.124

D

gn48f ==

3
1

2

R

gn2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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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3 滯洪池水深-面積-體積計算方法 

滯洪池容積計算可將滯洪池分為 n 層，高程點由低至高為

H1,H2,H3…Hn，分別對應表面積為 A1,A2,A3…An，分層計算如下： 

𝑉𝑉1 = (𝐻𝐻2 − 𝐻𝐻1) ×
1
3
�𝐴𝐴1 + 𝐴𝐴2 + �𝐴𝐴1 ∗ 𝐴𝐴2� 

      

𝑉𝑉𝑛𝑛 = (𝐻𝐻𝑛𝑛+1 − 𝐻𝐻𝑛𝑛) ×
1
3
�𝐴𝐴𝑛𝑛 + 𝐴𝐴𝑛𝑛+1 + �𝐴𝐴𝑛𝑛 ∗ 𝐴𝐴𝑛𝑛+1� 

如此便可求得各高程點 H1,H2,H3…Hn 及相對應面積 A1,A2,A3…An 與其

相對應容積 V1,V2,V3…Vn，最後求得滯洪池 H-V-A 曲線，如附圖 1-11 所示。 

 

 

附圖 1-11 滯洪池 H-A-V 曲線示意圖 

附 1.4 輔助計算模組 

本手冊為因應降雨逕流計算以及模式輸入需求，開發降雨逕流模組(開發

前、開發後)及聯外排水路水位計算模組。模組計算成果可供分析結果比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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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SWMM 模式參數輸入。本章節所提供之模組內容僅供參考，用以判斷分析

成果的合理性，如誤差在可接受範圍內應以標準流程分析成果為主。 

(一) 開發前降雨逕流模組 

本模組針對基地開發前洪峰流量計算。假設基地開發前均為漫

地流的型式，計算其洪峰流量歷線，模組操作介面展示如附圖1-12。

操作者需在輸入區內輸入雨型參數包括 Horner 降雨強度參數及最

大一日降雨量等，而子集水區參數包括子集水區面積、集水區流逕

長度、平均坡度以及 CN 值等。 

輸入後即可於自動計算區得到相關參數的計算成果，相關參數

包含集水區最大蓄水量、集流時間、洪峰稽延時間、單位歷線基期、

單位歷線洪峰流量以及流量歷線峰值等資料，並產出流量歷線計算

成果。 

 

附圖 1-12 開發前降雨逕流計算模組介面展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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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開發後降雨逕流模組 

本模組計算基地開發後逕流歷線的成果。基地開發後集流時間

需依集流時間推估章節計算，輸入模組以推估其洪峰流量歷線，模

組操作介面展示如附圖 1-13。輸入雨型參數包與開發前相同，而子

集水區參數包括子集水區面積、開發後集流時間以及 CN 值等。 

輸入後即可於自動計算區得到相關參數的計算成果，相關參數

包含集水區最大蓄水量、洪峰稽延時間、單位歷線基期、單位歷線

洪峰流量以及流量歷線峰值等資料，並產出流量歷線計算成果。 

 

附圖 1-13 開發後降雨逕流計算模組介面展示圖 

(三) 聯外排水路水位計算模組 

河川或區域排水治理規劃或治理計畫針對水路僅描述計畫水位，

並未計算水位歷線。本模組介面如附圖 1-14 所示，於輸入區輸入重

現期、渠底高程、聯外排水路水位歷線及滯洪池入流歷線，即可推

得外水位歷線，用以輸入 SWMM 模式計算，作為滯洪池出流之邊界

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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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14 聯外排水路水位歷線計算模組介面展示圖 

附 1.5 SWMM LID 模擬串接說明 

為推廣多元滯洪設施設計手法，本手冊研提低衝擊開發設施(以下簡稱

LID 設施)於 SWMM 模組中模擬串接示意圖如附圖 1-15 所示，若規劃 LID

設施，應先劃設 LID 設施之集水區範圍，一般而言 LID 設施集水區範圍依

設施特性不同，其面積約為 LID 設施面積之 4~10 倍，由計算得 LID 設施集

水範圍之逕流歷線及各區之逕流歷線，輸入作為建置之 SWMM 模式各水路

或設施上游邊界，並進行整體之演算。 

詳細 SWMM 模式可參考 Storm Water Management Model Reference 

Manual Volume II – Hydraulics.及 Storm Water Management Model Reference 

Manual Volume III – Water Quality. 

一、LID 設定概述 

若欲於基地內配置 LID 設施，須先行劃設 LID 設施蒐集地表逕流

之集水區範圍，一般而言 LID 設施集水區範圍依設施特性不同，其面

積約為 LID 設施面積之 4~10 倍，以美國環保署 EPA SWMM(Ver. 5.1)

為例，使用者需根據 LID 之集水區範圍面積及相關地文參數建置集水

區 Subcatchments 模組(如附圖 1-16 所示)，並於集水區模組中選取已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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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完成之 LID 元件，其中 EPA SWMM(Ver. 5.1)內建共計有雨水花園、

植生溝、透水鋪面等共計 8 種 LID(如附圖 1-17 所示)，使用者可自行於

各類設施定義欲採用之 LID 設施類型參數，如設施內生長介質層或儲

蓄水層之配置厚度、孔隙率、入滲性能以及排水設定等。 

二、串接說明 

本手冊初步研擬於 EPA SWMM(Ver. 5.1)進行 LID 設施模擬之設置

示意如附圖 1-17 所示，其中 EPA SWMM(Ver. 5.1)之 LID 設施之入流歷

線邊界條件必須透過其模式中 Subcatchments 模組之內建降雨逕流模式

計算，故使用者於 LID 設施之設置部分，主要需建置集水區降雨逕流

模組、選用LID設施、連結下游匯入計算節點(人孔)即可進行相關模擬，

其中若欲進行不同 LID 設施間的連接規劃，亦可透過連結個別已指定

LID 設施之 Subcatchments 模組達成，如附圖 1-18 所示。 

三、模擬成果 

本手冊以一示意開發區塊進行模擬，其區塊面積為 1,000平方公尺，

並配置 LID 設施假設開發區塊地表逕流皆由 LID 設施蒐集處理，參考

前述原則採開發區塊面積十分之一，即 100 平方公尺配置一雨水花園

LID 設施，採配置深度約 60 公分(估計可入滲體貯留體積約 40 立方公

尺)，並另行考量若於雨水花園處理後連結地下貯水槽後之減洪效果(如

雨水積磚，於 EPA SWMM 採雨水桶模組進行模擬，設置面積 200 平方

公尺，可貯留體積約 100 立方公尺)。本案例降雨情境採長延時 24 小時

10 年重現期距降雨量 320 毫米進行模擬，模擬成果如附圖 1-19 所示，

僅配置雨水花園條件下，於長延時降雨事件下能產生約 9%之減洪效果，

若配合連結地下貯水槽，則可對該開發區塊產生約 22%之洪峰削減效

果，由成果顯示 LID 設施對於提升局部開發區塊之減洪效果有所幫助。

惟前述成果僅係針對開發基地之局部區塊進行 LID 設施之配置後之成

效，其實際對於整體開發基地之減洪成效，仍將受整體開發基地規模及

LID 設施之配置規模、種類及區位不同而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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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15  SWMM LID 設施模擬串接說明展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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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16  EPA SWMM 5.1 集水區 Subcatchments 模組參數設定界面示意 

集水區基本地文參數
 集水區面積
 集水區平均坡度
 集水區粗糙係數

入滲方法選擇

雨量站選用

自定義LID設施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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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17  EPA SWMM 5.1 內建 LID 設施種類示意 

 
 
 
 

1.生態滯留單元 2.雨水花園 3.綠屋頂 4.入滲溝

5.透水鋪面 6.雨水桶 7.屋頂截流管 8.植生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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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18  EPA SWMM 5.1 示意開發區塊配置 LID 示意 

 
附圖 1-19  EPA SWMM 5.1 示意開發區塊配置 LID 設施模擬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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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流管制規劃書報告目錄 

目錄 (文、表、圖) 

摘要 

出流管制規劃書相關附圖自主檢核表(本手冊附件五) 
第一章 前言--計畫緣起與目標、計畫內容與範圍、土地開發利用內容、

計畫期程。 
第二章 區域概述--區域地理位置、排水系統說明、其他相關計畫或審查

結論(相關計畫、相關審查結論)。 
第三章 基地現況調查--地文因子、地下水位、地層下陷、基地與相關排

水路資料蒐集與調查、土地開發利用概述、淹水事件調查。 
第四章 土地開發前後逕流量計算及出流管制量訂定--集水區劃設(基地

開發前、基地開發後)、暴雨量分析、設計雨型、集流時間分析、

有效降雨量計算、基地開發前後洪峰流量計算、外水位歷線計算、

聯外排水路通洪能力評估、基地出流管制量(Qa) 訂定。 
第五章 削減洪峰流量方案--開發基地保護標準、削減洪峰流量對策擬定、

出流管制設施規劃、排水出流洪峰流量檢核基準、滯洪體積檢核

(檢核基準、滯洪演算、檢核結果)。 
第六章 土地開發行為對區外排水影響評估--基地開發改變河川或區域排

水集水區評估、基地內穿越水路集排水功能及地表逕流通過評估、

基地位於 10 年重現期距淹水區之因應對策。 
附 錄 審查意見辦理情形、重要分析成果、其他應附文件。(如淹水訪談

紀錄、水理輸入及成果輸出檔等)。 

(詳細書、表、文件格式請依經濟部 108 年 2 月 22 日經授水字第 10820201910 號公告格

內容辦理，本手冊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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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流管制計畫書報告目錄 

目錄 (文、表、圖) 

摘要 

出流管制計畫書相關附圖自主檢核表(本手冊附件五) 
第一章 前言--計畫緣起與目標、計畫內容與範圍、土地開發利用內容、

計畫期程。 
第二章 區域概述--區域地理位置、排水系統說明、其他相關計畫或審查

結論(相關計畫、相關審查結論)。 
第三章 基地現況調查--地文因子、地下水位、地層下陷、基地與相關排

水路資料蒐集與調查、土地開發利用概述、淹水事件調查。 
第四章 土地開發前後逕流量計算及出流管制量訂定--集水區劃設(基地

開發前、基地開發後)、暴雨量分析、設計雨型、集流時間分析、

有效降雨量計算、基地開發前後洪峰流量計算、外水位歷線計算、

聯外排水路通洪能力評估、基地出流管制量(Qa)訂定。 
第五章 削減洪峰流量方案--開發基地保護標準、削減洪峰流量對策擬定、

出流管制設施規劃、排水出流洪峰流量檢核基準、滯洪體積檢核

(檢核基準、滯洪演算、檢核結果)、基地排水路通洪能力檢核。 
第六章 土地開發行為對區外排水影響評估--基地開發改變河川或區域排

水集水區評估、基地內穿越水路集排水功能及地表逕流通過評估、

基地位於 10 年重現期距淹水區之因應對策。 
第七章 出流管制設施工程計畫--出流管制設施整體布置、排水路設計、

滯洪設施設計、其他出流管制設施設計、施工期間防災規劃及措

施、工程數量及經費、工程實施計畫。 
第八章 出流管制設施使用管理及維護計畫--相關權責單位與經費來源、

操作使用計畫、維護管理計畫。 
附 錄  審查意見辦理情形、重要分析成果、其他應附文件(如淹水訪談紀

錄、水理輸入及成果輸出檔、相關型錄等)。 
(詳細書、表、文件格式請依經濟部 108 年 2 月 22 日經授水字第 10820201910 號公告格

內容辦理，本手冊附件四) 



 
 
 
 
 
 
 

附件 四 

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免辦認定

辦法所需書圖表文件之格式 



經濟部 函
機關地址：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 2段501號
聯 絡 人：牛志傑
聯絡電話：04-22501004 #704
電子信箱：a630130@ wra.gov.tw
傳 真：04-22501466

受文者：經濟部水利署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年2月22日
發文字號：經授水字第 1082020191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公告pdf檔、附件文字 odt檔

主旨：檢送「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免辦認
定辦法」所需書、表、文件之格式之公告文影本 1
份，請查照。

說明：依據「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免辦認
定辦法」第32條規定辦理。

正本：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內政部、
交通部、科技部、教育部、衛生福利部、內政部營建署、內政部營建署城鄉
發展分署、內政部地政司、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臺北市政府、新
北市政府、桃園市政府、臺中市政府、臺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花蓮縣政
府、宜蘭縣政府、基隆市政府、新竹縣政府、新竹市政府、苗栗縣政府、南
投縣政府、彰化縣政府、雲林縣政府、嘉義市政府、嘉義縣政府、屏東縣政
府、臺東縣政府、澎湖縣政府、連江縣政府、金門縣政府、經濟部工業局、
經濟部水利署、經濟部水利署各所屬機關

副本：

裝

訂

線

經濟部水利署電子收文

經濟部水利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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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法

所需之計畫書、圖、表、文件格式一覽表

項次 名稱 項次 名稱

1 附件一、出流管制規劃書格式 11 
附件十一、出流管制計畫施工監督

查核紀錄表

2 附件二、出流管制規劃書內容 12 
附件十二、出流管制計畫變更差異

對照表

3 附件三、出流管制計畫書格式 13 
附件十三、出流管制計畫竣工檢核

表

4 附件四、出流管制計畫書內容 14 
附件十四、出流管制計畫完工申報

書

5 
附件五、出流管制計畫書(規劃書)
申請表

15 
附件十五、出流管制計畫完工檢查

紀錄表

6 
附件六、出流管制規劃書自主檢核

表
16 

附件十六、出流管制計畫完工證明

書

7 
附件七、出流管制計畫書書自主檢

核表
17 

附件十七、出流管制設施使用期間

定期檢查紀錄表

8 
附件八、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

核定本差異對照表
18 

附件十八、出流管制設施使用期間

監督查核紀錄表

9 附件九、出流管制計畫監造紀錄 19 
附件十九、出流管制計畫(規劃)書審

查費繳納通知單

10 附件十、出流管制計畫監造月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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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出流管制規劃書格式

出流管制規劃書規格、封面、內頁、規劃書內容及附圖說明等，分述

如下：

規格

(一)應以 word 軟體或其他類似軟體，A4 直式橫書編輯，包括封面、

內頁、目錄、計畫內容、附圖等等，依序裝訂成冊。相關文字、

圖、表、頁之字體需清晰且間距分明。相關資料、文件、數據等

得以附錄形式製作。

(二) 邊距版面設定，邊界寬度上 2.5 cm、下 2.5 cm、左 3.0 cm、右 2.5 

cm。 

(三) 內容文字為便利閱讀，「章」名字體大小 20 加黑、「節」名字體

大小 16 加黑、內文及表格文字字體大小 14，全文行距則採段落

－固定，行高 24 pt，字距採標準字距。 

(四) 中文部分：標楷體、英文數字部分：Times New Roman。 

為符合政府資訊公開法及為使審議通過之出流管制規劃書圖文件

便於儲存與查詢，經機關審查通過之出流管制規劃書圖文件及應

附之大圖均應錄製成光碟片供審查單位存檔。出流管制規劃書圖

文件請採可攜式文件格式(Portable Document Format，簡稱 PDF)

與 Microsoft Word 格式製作，各儲存乙個檔案，應附之大圖請採

AutoCAD 或 ArcGIS 地理資訊系統  shapefile 格式製作(應具

TWD97 二度分帶座標系統)，或其他可相容於前述格式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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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

出流管制規劃書名稱

(字體 24 粗體，置中對齊，上下間距 0.5 最小行高 24pt)

(第 O 次修正)/(核定本) 
(字體 20 ，置中對齊，上下間距 0.5，最小行高 24pt) 

義 務   人： 

代表人姓名：

承辦技師姓名：

技師執業機構：

電        話：

製 作 日 期：

(字體 18，靠左對齊，上下間距 0.5，最小行高 24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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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頁

(一) 出流管制規劃書名稱： 

(二) 義務人： 

代表人姓名: 

住 址：

電 話：

傳 真：

(三) 承辦技師姓名： 

技師執業機構：

住  址：

電  話：

傳  真：

技師執業證書字號：

技師公會會員證號：

技師執業圖記及簽名：

(四)製作日期：(字體 14，靠左對齊，上下間距 0.5，最小行高 24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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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函(核定本檢附) 

技師證書、公會會員證及執業執照(影本) 

出流管制規劃書申請表(正本) 

出流管制規劃書自主檢核表(正本) 

出流管制規劃書內容(詳見後附規劃書內容) 

附錄一 淹水訪談紀錄

附圖

出流管制規劃書至少應檢附下列相關附圖如表 1 內容，承辦技師

撰寫及製圖時請使用下列統一圖名並依規定比例尺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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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出流管制規劃書應檢附相關附圖 
項次 圖名 比例尺 備註

1 基地範圍圖
S≧

1/5,000 

以像片基本圖為底圖，繪製半徑一公里以內基地範圍現況使用

圖。比例尺以 1/5,000 為原則，若基地面積過大者得依實際面積調

整。

2 土地權屬及使用地編定圖 - 
以像片基本圖及地籍圖謄本之縮圖分別標示私有、公有各筆土地

之地號及範圍並分別套繪著色或以圖列標示各類土地使用地編定

之類別。

3 地理位置圖
1/5,000≧

S≧
1/25,000 

以經建版地形圖為底圖，標示基地所在之整個生活圈範圍，基地

通往中心都市之交通路網，半徑五公里範圍內之都市計畫、河流

及區域排水。 

4 
河川、排水系統集水區範

圍圖
S≧

1/5,000 
須繪製基地相關之排水系統於像片基本圖或航拍圖，包括河川、

區域排水、雨水下水道、農路排水、道路排水及其他排水等。

5 
計畫(設計)排水量(流量)分
配圖

- 須繪製基地在計畫(設計)排水量(流量)分配圖中相對位置關係。 

6 治理計畫工程布置圖 - 與本計畫相關之河川、區域排水系統規劃治理成果圖資。

7 雨水下水道台帳圖 - 須繪製基地在雨水下水道系統中相對位置關係。(若無則免附) 

8 區域高程圖
S≧

1/5,000 
以像片基本圖為底圖說明基地與鄰近區域之地形變化。

9 基地地形圖
S≧

1/1,000 
以等高線、高程清楚呈現基地與周邊區域的地形變化。

10 區域地質圖
1/5,000≧

S≧
1/10,0000 

呈現基地周邊鄰近區域的地質分布。

11 基地地質圖
S≧

1/1,000 
呈現基地的地質分布。若有鑽探者請檢附鑽探剖面、地水位觀測

紀錄。(規劃書階段無則免付) 

12 基地現況排水系統範圍圖
S≧

1/1,000 
呈現基地開發前之穿越水路、周邊水路及其聯外排水路及其集水

區範圍。並輔以地形、照片及標註相關尺寸、高程、流向。

13 基地現況土地利用概況圖 - 
呈現基地範圍與周邊鄰近區域的土地利用情形，以作為後續評估

開發行為增加逕流量的參據。並輔以照片說明。

14 
基地歷史淹水範圍圖及 10
年重現期距淹水範圍圖

- 
說明基地及周邊區域以往淹水情形，及規劃報告中基地十年重現

期距淹水範圍圖。(若無則免附) 

15 
基地開發後排水系統範圍

圖
S≧

1/1,000 
呈現基地開發後之基地排水路、穿越水路、截流水路、周邊水路、

聯外排水路及其集水區範圍。

16 
基地開發前後各重現期距

逕流量歷線
- 

至少須包含 2、5 及 10 年重現期距。符合「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

劃書檢核基準及洪峰流量計算方法」第十四條免附。

17 外水位歷線圖 - 至少須包含 2、5 及 10 年重現期距。 

18 
滯洪池體積、深度、面積曲

線
- - 

19 滯洪演算成果圖 - 
呈現外水位歷線、滯洪池入流量歷線、出流量歷線、滯洪池水位

歷線。(符合「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檢核基準及洪峰流量計算

方法」第十四條免附) 

20 
出流管制設施初步規劃平

面圖
- 

呈現基地主要排水路與滯洪池相關設施及排入聯外排水路之初步

配置平面圖。

21 
出流管制設施初步規劃縱

橫剖面圖
- 

呈現基地主要排水路與滯洪池相關設施縱橫剖面圖、並標示設計

水位及排水出流處外水位。

附4-8

https://data.gov.tw/dataset/33485
https://data.gov.tw/dataset/33485
https://data.gov.tw/dataset/33485


附件二、出流管制規劃書內容

目  錄

摘  要

第一章  前言

一、 計畫緣起與目標

二、 計畫內容與範圍

三、 土地開發利用內容

四、 計畫期程

第二章  區域概述

一、 區域地理位置

二、 排水系統說明

三、 其他相關計畫或審查結論

(一)相關計畫 

(二)相關審查結論 

第三章  基地現況調查

一、 地文因子

二、 地下水位

三、 地層下陷

四、 基地與相關排水路資料蒐集與調查

五、 土地開發利用概述

六、 淹水事件調查

第四章  土地開發前後逕流量計算及出流管制量訂定

一、 集水區劃設

(一)基地開發前 

(二)基地開發後 

二、 暴雨量分析

三、 設計雨型

四、 集流時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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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有效降雨量計算

六、 基地開發前後洪峰流量計算

七、 外水位歷線計算

八、 聯外排水路通洪能力評估

九、 基地出流管制量(Qa) 訂定 

註: 

符合「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檢核基準及洪峰流量計算方法」第十

四條。出流管制量:開發基地每公頃排水出流十年重現期距洪峰流量不

大於每秒零點一六立方公尺。

第五章  削減洪峰流量方案

一、 開發基地保護標準

二、 削減洪峰流量對策擬定

三、 出流管制設施規劃

四、 排水出流洪峰流量檢核基準

五、 滯洪體積檢核

(一) 檢核基準 

(二) 滯洪演算 

(三) 檢核結果 

第六章  土地開發行為對區外排水影響評估

為避免土地開發利用行為對鄰近土地及排水路造成淹水影響，

應進行下述之評估。

一、 基地開發改變河川或區域排水集水區評估

二、 基地內穿越水路集排水功能及地表逕流通過評估:土地開發於十年

重現期距降雨事件下不得妨礙原有排水路之集、排水功能，或有

路堤效應阻礙其上游地區之地表逕流通過等情形，不得造成鄰近

區域淹水。

三、 基地位於 10 年重現期距淹水區之因應對策:土地開發利用如位於

主管機關核定之治理規劃報告十年重現期距淹水模擬圖之淹水範

圍，應視個案情形提供相關補償措施，不得造成淹水風險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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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出流管制計畫書格式

出流管制計畫書規格、封面、內頁、計畫書內容及附圖說明等，分述

如下：

規格

(一) 應以 word 軟體或其他類似軟體，A4 直式橫書編輯，包括封面、

內頁、目錄、計畫內容、附圖等等，依序裝訂成冊。相關文字、

圖、表、頁之字體需清晰且間距分明。相關資料、文件、數據等

得以附錄形式製作。

(二) 邊距版面設定，邊界寬度上 2.5 cm、下 2.5 cm、左 3.0 cm、右 2.5 

cm。 

(三) 內容文字為便利閱讀，「章」名字體大小 20 加黑、「節」名字體

大小 16 加黑、內文及表格文字字體大小 14，全文行距則採段落

－固定，行高 24 pt，字距採標準字距。 

(四) 中文部分：標楷體、英文數字部分：Times New Roman。 

為符合政府資訊公開法及為使審議通過之出流管制計畫書圖文件

便於儲存與查詢，經機關審查通過之出流管制計畫書圖文件及應

附之大圖均應錄製成光碟片供審查單位存檔。出流管制計畫書圖

文件請採可攜式文件格式(Portable Document Format，簡稱 PDF)

與 Microsoft Word 格式製作，各儲存乙個檔案，應附之大圖請採

AutoCAD 或 ArcGIS 地理資訊系統  shapefile 格式製作(應具

TWD 97 二度分帶座標系統) ，或其他可相容於前述格式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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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

出流管制計畫書名稱

(字體 24 粗體，置中對齊，上下間距 0.5 最小行高 24pt)

(第 O 次修正)/(核定本) 
(字體 20 ，置中對齊，上下間距 0.5，最小行高 24pt) 

義   務   人： 

代表人姓名：

承辦技師姓名：

技師執業機構：

電        話：

製 作 日 期：

(字體 18，靠左對齊，上下間距 0.5，最小行高 24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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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頁

(一) 出流管制計畫書名稱： 

(二) 義務人：  

代表人姓名: 

住     址：

電 話：

傳     真：

(三) 承辦技師姓名： 

技師執業機構：

住  址：

電  話：

傳  真：

技師執業證書字號：

技師公會會員證號：

技師執業圖記及簽名：

(四)製作日期：(字體 14，靠左對齊，上下間距 0.5，最小行高 24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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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函(核定本檢附) 

技師證書、公會會員證、技師執業執照(影本) 

出流管制計畫書申請表(正本) 

出流管制計畫書自主檢核表(正本) 

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核定本差異對照表(無則免付) 

出流管制計畫變更差異對照表

出流管制計畫書內容(詳見後附計畫書內容) 

附錄一 淹水訪談紀錄

附圖

出流管制計畫書至少應檢附下列相關附圖如表 1 內容，承辦技師撰

寫及製圖時請使用下列統一圖名並依規定比例尺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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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出流管制計畫書應檢附相關附圖 
項次 圖名 比例尺 備註

1 基地範圍圖
S≧

1/5,000 

以像片基本圖為底圖，繪製半徑一公里以內基地範圍現況使用

圖。比例尺以 1/5,000 為原則，若基地面積過大者得依實際面積調

整。

2 土地權屬及使用地編定圖 - 
以像片基本圖及地籍圖謄本之縮圖分別標示私有、公有各筆土地

之地號及範圍並分別套繪著色或以圖列標示各類土地使用地編定

之類別。

3 地理位置圖
1/5,000≧

S≧
1/25,000 

以經建版地形圖為底圖，標示基地所在之整個生活圈範圍，基地

通往中心都市之交通路網，半徑五公里範圍內之都市計畫、河流

及區域排水。 

4 
河川、排水系統集水區範圍

圖
S≧

1/5,000 
須繪製基地相關之排水系統於像片基本圖或航拍圖，包括河川、

區域排水、雨水下水道、農路排水、道路排水及其他排水等。

5 
計畫(設計)排水量(流量)分配

圖
- 須繪製基地在計畫(設計)排水量(流量)分配圖中相對位置關係。 

6 治理計畫工程布置圖 - 與本計畫相關之河川、區域排水系統規劃治理成果圖資。

7 雨水下水道台帳圖 - 須繪製基地在雨水下水道系統中相對位置關係。(若無則免附) 

8 區域高程圖
S≧

1/5,000 
以像片基本圖為底圖說明開發基地與鄰近區域之地形變化。

9 基地地形圖
S≧

1/1,000 
以等高線、高程清楚呈現基地與周邊區域的地形變化。

10 區域地質圖
1/5,000≧

S≧
1/100,000 

呈現基地周邊鄰近區域的地質分布。

11 基地地質圖
S≧

1/1000 
呈現基地地質分布。請檢附鑽探剖面、地水位觀測紀錄。

12 基地現況排水系統範圍圖
S≧

1/1,000 
呈現基地開發前之穿越水路、周邊水路、聯外排水路及其集水區

圖。並輔以地形、照片及標註相關尺寸、高程、流向。

13 基地現況土地利用概況圖 - 
呈現基地範圍與周邊鄰近區域的土地利用情形，以作為後續評估

開發行為增加逕流量的依據。並輔以照片說明。

14 
基地歷史淹水範圍圖及 10
年重現期距淹水範圍圖

- 
說明基地及周邊區域以往淹水情形，及規劃報告中基地十年重現

期距淹水範圍圖。(若無則免附) 

15 基地開發後排水系統範圍圖
S≧

1/1,000 
呈現基地開發後之穿越水路、截流水路、周邊水路、聯外排水路

及其集水區範圍。

16 
基地開發前後各重現期距逕

流量歷線
- 

至少須包含 2、5 及 10 年重現期距。符合「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

劃書檢核基準及洪峰流量計算方法」第十四條免附。

17 外水位歷線 - 至少須包含 2、5 及 10 年重現期距。 

18 滯洪池體積、深度、面積曲線 - - 

19 滯洪演算成果圖 - 
呈現外水位歷線、滯洪池入流量歷線、出流量歷線、滯洪池水位

歷線。(符合「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檢核基準及洪峰流量計算

方法」第十四條免附) 

20 
十年重現期距基地排水路水

面縱剖面線
- 須呈現基地排水路於滯洪池最高水位時之水面縱剖面線。

21 出流管制設施平面布置圖
S≧

1/1,000 
呈現基地主要排水路與滯洪池相關設施及排入聯外排水之平面布

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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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出流管制計畫書應檢附相關附圖 
項次 圖名 比例尺 備註

22 出流管制設施工程設計圖
S≧

1/500 

須清楚呈現基地內主要排水路與出流管制相關設施之工程設計圖

及縱斷面圖，包含主要排水路、滯洪池、閘門、抽水站等。相關剖

面應繪製設計水位。有抽水機者則於抽水機配置圖繪製抽水機操作

機制流程圖。

23 施工期間臨時防災措施配置圖 - - 

24 災害搶救小組及人員編制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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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出流管制計畫書內容

目  錄

摘  要

第一章  前言

一、 計畫緣起與目標

二、 計畫內容與範圍

三、 土地開發利用內容

四、 計畫期程

第二章  區域概述

一、 區域地理位置

二、 排水系統說明

三、 其他相關計畫或審查結論

(一)相關計畫 

(二)相關審查結論 

第三章  基地現況調查

一、 地文因子

二、 地下水位

三、 地層下陷

四、 基地與相關排水路資料蒐集與調查

五、 土地開發利用概述

六、 淹水事件調查

第四章  土地開發前後逕流量計算及出流管制量訂定

一、 集水區劃設

(一)基地開發前 

(二)基地開發後 

二、 暴雨量分析

三、 設計雨型

四、 集流時間分析

五、 有效降雨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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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基地開發前後洪峰流量計算

七、 外水位歷線計算

八、 聯外排水路通洪能力評估

九、 基地出流管制量(Qa) 訂定 

註: 

符合「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檢核基準及洪峰流量計算方法」第十四條。

出流管制量:開發基地每公頃排水出流十年重現期距洪峰流量不大於每秒

零點一六立方公尺。

第五章  削減洪峰流量方案

一、 開發基地保護標準

二、 削減洪峰流量對策擬定

三、 出流管制設施規劃

四、 排水出流洪峰流量檢核基準

五、 滯洪體積檢核

(一) 檢核基準 

(二) 滯洪演算 

(三) 檢核結果 

六、 基地排水路通洪能力檢核

第六章  土地開發行為對區外排水影響評估

為避免土地開發利用行為對鄰近土地及排水路造成淹水影響，

應進行下述之評估。

一、 基地開發改變河川或區域排水集水區評估

二、 基地內穿越水路集排水功能及地表逕流通過評估:土地開發於十年重

現期距降雨事件下不得妨礙原有排水路之集、排水功能，或有路堤效

應阻礙其上游地區之地表逕流通過等情形，不得造成鄰近區域淹水。

三、 基地位於10年重現期距淹水區之因應對策:土地開發利用如位於主管

機關核定之治理規劃報告十年重現期距淹水模擬圖之淹水範圍，應視

個案情形提供相關補償措施，不得造成淹水風險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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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出流管制設施工程計畫

一、 出流管制設施整體布置

開發基地之出流管制設施整體配置套繪於開發基地形圖之布置，

清楚呈現基地內排水流向、穿越水路、截流水路、滯洪池、出流工、

消能設施等，並標示重要設計諸元。

二、 排水路設計

開發基地之排水路、穿越水路及截流水路之設計流量與水理

分析、標準圖、縱斷面圖並標示設計水位。

三、 滯洪設施設計

包括滯洪池、排水出流工及消能設施等標準圖、縱斷面圖及

重點位置標示設計水位及外水位。

四、 其他出流管制設施設計

五、 施工期間防災規劃及措施

六、 工程數量及經費

七、工程實施計畫

第八章  出流管制設施使用管理及維護計畫

一、相關權責單位與經費來源

二、操作使用計畫

三、維護管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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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出流管制計畫書申請表(含出流管制規劃書) 
□出流管制規劃書    □出流管制計畫書

計 畫 名 稱 案號

義 務 人

義 務 人

身分證或公司行號統一編

號(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機

構、公法人等無需填列 ) 
電話

住 址

代 表 人

身分證或公司行號統一編

號(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機

構、公法人等無需填列 ) 
電話

住 址

計 畫 面 積 公頃

開發或利用基

地 位 置

市 ( 縣 )   區 ( 鄉 、 鎮 、 市 ) 
段 小段 地號等      筆

土地開發或利

用 之 目 的

計畫內容摘要

聯 外 排 水 路 名 稱

聯 外 排 水 路 匯 入

區 域 排 水 或 河 川 名 稱
(若非匯入區排或河川請敘明) 

聯 外 排 水 路 匯 入

區 域 排 水 或 河 川 位 置 坐 標
(應敘明為 WGS 84 或 TWD 97 坐標系統) 

聯 外 排 水 路 通 洪 能 力 (cms/重現期距) 

開發前基地各重現期距洪峰流量 (註 1)          (cms/2、5、10 年重現期距) 

開發後基地各重現期距洪峰流量 (註 1) (cms/2、5、10 年重現期距) 

出流管制設施排水出流各重現期距洪

峰 流 量
(註 1) (cms/2、5、10 年重現期距) 

滯 洪 體 積 檢 核 基 準

體積安全係數: 

檢核基準:開發後 O 年重現期距；開發前 O 年

重現期距

滯 洪 體 積 (萬立方公尺)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義務人 (簽章) 

代表人 (簽章) 

技  師 (簽證) 
註 1:符合「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檢核基準及洪峰流量計算方法」第十四條者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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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出流管制規劃書自主檢核表
出

流

管

制

規

劃

計 畫 名 稱 案 號

實施地點及

土 地 標 示 
  縣 (市 )     鄉 (鎮、市、區 )  段 小段 地號等

筆

土 地 權 屬

計 畫 面 積

義

務

人

姓名或名稱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或

營 利 事 業

統 一 編 號

電 話

住 居 所 或

營 業 所
縣 ( 市 )  鄉 ( 鎮、市、區 )   村 ( 里 )   路 ( 街 )   段 巷 弄 號  樓之

土地開發利用樣態

□涉及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變更，應於提

送開發計畫書件向直轄市、縣(市)政府申

請前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出流管制

規劃書，並取得核定函。 

□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都市計畫個案變更

及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涉及農業區、保護

區、公共設施變更為可建築用地，或工業區

變更為住宅區或商業區者，應於都市計畫核

定前取得核定函。 

檢 核 項 目 是 否 應注意事項 法令依據
備

註

一、應附文件是否

齊全? □ □ 

應檢附文件如下：

(一) 出流管制規劃書    份。(依主管機關要

求份數，至少六份) 
(二) 申請開發利用之文件、興辦事業計畫或都

市計畫草案書圖

(三)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文件 

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

書審核監督及免辦認定

辦法第八條

二、申請開發基地

無其他法令禁

止或限制開發

者? 

□ □ 由義務人及承辦技師自行確認

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

書審核監督及免辦認定

辦法第十二條第三款及

第四款

三、屬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辦

理 之 開 發 行

為? 

□ □ 

(一)勾”是”者，由中央主管機關審查與核定。 
(二)勾”否”者，由開發地所在直轄巿、縣(巿)

主管機關審查與核定。

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

書審核監督及免辦認定

辦法第五條

四、基地改變河川

或區域排水集

水區

□ □ 勾”是”者，請依相關法規辦理。 水利法第九條

排水管理辦法第三條

五、基地位於十年

重現期距淹水

潛勢區? 
□ □ 

勾”是”者，請於第六項簡要說明。 
勾”否”者，第六項免處理。 

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

書審核監督及免辦認定

辦法第十二條

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

書檢核基準及洪峰流量

計算方法第十五條

六、承上，若勾選

是者，是否提

出補償措施

□ □ 
勾”是”者，簡要說明補償措施。 
勾”否”者，請說明原因。 

其他注意事項 本案土地合法使用權，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單位)負責檢視 
義務人：     (簽章) 承辦技師：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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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出流管制計畫書自主檢核表
出
流
管
制
計
畫

計 畫 名 稱 案號

實施地點及

土 地 標 示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等

筆

土 地 權 屬

計 畫 面 積

義
務
人

姓名或名稱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或
營 利 事 業
統 一 編 號

電 話

住 居 所 或

營 業 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土地開發

利用樣態

□1.開發可建

築用地。 

□2.學

校、 圖書

館之開

發。 

□3.停車場、駕駛

訓練班之開發。 

□4.公路、鐵

路及大眾捷運

運輸系統之開

發。 

□5.機場之開發。 

□6.遊憩設施

及觀光遊憩管

理服務設施之

開發。 

□7.殯葬

及宗教建

築之開

發。 

□8.發電廠、變電

所之開發及液化石

油氣分裝場、天然

氣貯存槽等設施之

開發。 

□9.掩埋場、

焚化廠、廢棄

物清除處理

廠、廢(汙)水

處理廠之開

發。 

□10.農、林、漁、

牧產品集貨場、運

銷場所、休閒農

場、加工場(含飼

料製造)、冷凍

(藏)庫及辦公廳

舍等相關設施之

開發。 

□11.國防設施

用地及其安全

設施之開發。 

□12.博物

館、運動場

館設施之

開發。 

□13.醫院、護理機

構、老人福利機構

及長期照顧服務機

構之開發。 

□14.公園、廣

場之開發。 

□15.工廠之開

發、園區之開發。 

□16.地面型太

陽光電設施(不

含水域空間)、

綜合區或大型

購物中心之開

發。 

□17.遊樂

區、動物園

之開發。 

□18.探礦、採礦之

開發；土資場、土

石採取之開發及堆

積土石場之開發。 

□19.住宅社

區之開發。 

□20.貨櫃集散站

之開發。 

□21.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開發行

為致增加逕流量者。 

檢核項目 是 否 應注意事項 法令依據 備註

一、應附文件是否齊

全? □ □ 

應檢附文件如下：
(一) 出流管制計畫書    份。(依主管機關要

求份數，至少六份) 
(二) 申請開發利用之文件、興辦事業計畫或

都市計畫草案書圖。
(三) 出流管制規劃書核定本一份。(無則免附) 
(四) 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結論公文書。(無則

免附) 
(五)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文件 
(六) 出流管制計畫書與出流管制規劃書核定

本差異對照表。(無則免附) 

出流管制計畫書

與規劃書審核監

督及免辦認定辦

法第七條

二、申請開發基地無

其他法令禁止或

限制開發者? 
□ □ 由義務人及承辦技師自行確認

出流管制計畫書
與規劃書審核監
督及免辦認定辦
法第十二條
第三款及第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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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屬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辦理之

開發行為
□ □ 

(一)勾”是”者，由中央主管機關審查與核定。 
(二)勾”否”者，由開發地所在直轄巿、縣(巿)

主管機關審查與核定。

出流管制計畫書

與規劃書審核監

督及免辦認定辦

法第五條

四、基地改變河川或

區域排水集水

區

□ □ 勾”是”者，請依水利法及排水管理辦法辦理。 
水利法第九條 
排水管理辦法第三

條

五、基地位於 10 年

重現期距淹水

潛勢區

□ □ 
勾”是”者，第六項請簡要說明。 
勾”否”者，第六項免處理。 出流管制計畫書

與規劃書審核監

督及免辦認定辦

法第十二條

出流管制計畫書

與規劃書檢核基

準及洪峰流量計

算方法第十五條

六、承上，若勾選是

者，是否提出補

償措施

□ □ 
勾”是”者，簡要說明補償措施。 
勾”否”者，請說明原因。 

七、路堤效應檢討
□ □ 

(一)勾”是”者，請說明處理情形。 
(二)勾”否”者，請說明原因。 

八、穿越水路檢討

□ □ 

(一)勾”是”者，請說明檢討情形。(擴大斷面、

維持斷面、新設截流水路、加蓋等) 
(二)勾”否”者，表示無穿越水路。 

九、施工期間防災規

劃及措施
□ □ 勾”否”者，請說明原因。 

其他注意事項 本案土地合法使用權，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單位)負責檢視 

義務人：       (簽章) 承辦技師：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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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出流管制計畫書與出流管制規劃書核定本差異對照表

出
流
管
制
規
劃
書

計 畫 名 稱 案號

主 管 機 關

核 定 文 號 年 月 日 字第 號

承 辦 技 師

出
流
管
制
計
畫
書

計 畫 名 稱

主 管 機 關

承 辦 技 師

義
務
人

義 務 人

代 表 人

住 址

實
施
地
點

開發或利用基地位置 縣 ( 市 ) 鄉 ( 鎮、市、區 ) 段 小段  地號等 筆

計畫面積 公頃

差異內容：

設施內容

出流管制規劃書 出流管制計畫書

差異原因

單位 尺寸 數量 單位 尺寸 數量

義務人：    (簽章)     承辦技師： (簽章)

附4-24



附件九、出流管制計畫監造紀錄

年 月 日

日    期 自民國   年    月    日至民國   年    月    日(以週計) 

計 畫 名 稱 案號

義 務 人

主 管 機 關

承 辦 監 造 技 師

營 造 單 位

監造項目 是否與計畫書相符 備註

(一)災害搶救小組是否成立 是□ 否□   不符部分：    

(二)施工期間臨時性防災措施 是□ 否□   不符部分：    

1.導排水設施 是□ 否□   不符部分：    

2.土方暫置 是□ 否□   不符部分：    

3.其他 是□ 否□   不符部分：    

(三)出流管制措施 是□ 否□   不符部分：    

1.排水設施 是□ 否□   不符部分：    

2.滯洪設施 是□ 否□   不符部分：    

3.排水出流工設施 是□ 否□   不符部分：    

4.其他(含機械抽排設施) 是□ 否□   不符部分：    

(四) 當週重大事件 

(五) 通知義務人改正事項 (八)通知改正期限 

(六) 累計進度百分比 ％

承辦監造技師：   (簽章)     營造單位：  (簽章) 

義務人：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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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出流管制計畫監造月報表

年 月

計 畫 名 稱  
案號

義 務 人  

主 管 機 關  

承 辦 監 造 技 師  

營 造 單 位  

本期重大事件
(附圖說明位置) 

事件
紀要

改善
建議

處理
結果

上期改善結果追蹤說明

開 工 日 期 年  月  日 預定完工日期 年  月 日

本 月 預 定 進 度 ％ 本月實際進度 ％

承辦監造技師：       (簽章)  營造單位：      (簽章) 

義務人：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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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出流管制計畫施工督導查核紀錄

查核日期：  年  月

出
流
管
制
計
畫
書

計 畫 名 稱 案號

核 定 日 期 文 號 年 月 日 字第 號

開 工 日 期

核 定 完 工 日 期

義
務
人

姓 名 或 名 稱

身 分 證 或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住居所或營業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承
辦
監
造
技
師

姓 名

執 業 機 構 名 稱

執 業 執 照 字 號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電 話

出流管制計畫 位 置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等   筆 

一、檢查項目 目前執行情形 備註

(一)施工臨時防災措施 

1.導排水設施 

2土方暫置 

3.其他 

(二)出流管制設施 

1.排水設施 

2.滯洪池設施 

3.排水出流工設施 

4.其他(含機械抽排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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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義務人及承辦監造技師

是否在場 

(四)是否備妥監造紀錄 

(五)災害搶救小組是否成立 
二、施工與計畫書不符項目及改正期限 

三、前次查核待改正項目及改正情形 

四、其他注意事項 

五、相關單位及人員簽名

(一)查核單位及人員： 

(二)會同查核單位及人員： 

(三)承辦監造技師： 

(四)義務人： 

六、 施工督導查核係屬行政監督查核，採抽檢方式，屬未抽驗、隱蔽或工程品質部分，應由義務人及承辦監造

技師負責。

七、承辦監造技師未能到場者，應以書面方式委任符合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法規定

之技師代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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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出流管制計畫變更差異對照表 

出 流
管 制
計畫書
(變更前) 

計 畫 名 稱 案號

原 核 定
日 期 文 號

年 月 日   字第   號

實施地點土地標示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等  筆 

申 請 開 發 面 積 公頃

義務人

姓 名 或 名 稱

身 分 證 或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住 居 所 或 營 業 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變更內容：

變更項目 位置(或編號) 原設計(變更前) 變更設計(變更後) 變更原因 備註

義務人：     (簽章)    承辦技師：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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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三、出流管制計畫竣工檢核表

出流

管制

計畫

出流管制計畫名稱 案號

核 定 日 期 文 號 年   月   日  字第    號

開 工 日 期

核 定 完 工 日 期

申 報 完 工 日 期

義

務

人

姓 名 或 名 稱

身分證或營利事業

統 一 編 號

住 居 所 或 營 業 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承辦

監造

技師

姓 名

執 業 機 構 名 稱

執 業 執 照 字 號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電 話

實施地點土地標示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等

筆

一、檢核項目 與計畫是否相符
是否於免辦理出流管制

計畫書變更之範圍內
差異說明 備註

(一)排水設施 □是  □否 □是  □否

(二)滯洪設施 □是  □否 □是  □否

(三)排水出流工設施 □是  □否 □是  □否

(四)其他(註明工程項目) □是  □否 □是  □否

二、差異分析(與原計畫不符者，應逐一填寫) 
出流管制

設施名稱

項目(位置

或編號) 
原核定計

畫之數量

現場量測

之數量

數量差異

百分比

原核定計

畫之尺寸

現場量測

之尺寸

尺寸差異

百分比
備註

承辦監造技師簽證項目：(由承辦監造技師依實際竣工內容勾選) 
□本案出流管制設施，已施工完成，特此簽證。

□本案竣工情形有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

四款情形之一，經認定符合原核定出流管制計畫之功能，特此簽證。 

承辦監造技師：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4-30



附件十四、出流管制計畫完工申報書

申報日期： 年 月 日

出流
管制
計畫

計 畫 名 稱 案號

核 定 日 期 及 字 號 年 月 日 字第 號

實施地點及土地標示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等  筆 

開 工 日 期 年 月 日

申 報 完 工 日 期 年 月 日

義
務
人

姓 名 或 名 稱

身 分 證 或 
營 利 事 業 統 一 編 號

住 居 所 或 營 業 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承辦
監造
技師

姓 名

執 業 機 構 名 稱

執 業 機 構 地 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執 業 執 照 字 號

營 利 事 業 統 一 編 號

電 話

檢附

文件

1.出流管制設施之竣工書圖 份、照片     張及(其他        )。 
2.承辦監造技師簽證之出流管制計畫竣工檢核表。

     上開出流管制計畫已於  年        月        日完工，此致 

(機關全銜) 

義務人：       (簽章) 

承辦監造技師：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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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五、出流管制計畫完工檢查紀錄表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出
流
管
制
計
畫
書

計 畫 名 稱 案號

核 定 日 期 文 號 年 月 日 字第 號

開 工 日 期

核 定 完 工 日 期

申 報 完 工 日 期

義
務
人

姓 名 或 名 稱

身 分 證 或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住居所或營業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承
辦
監
造
技
師

姓 名

執 業 機 構 名 稱

執 業 執 照 字 號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電 話

實施地點土地標示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等  筆 

一、完工抽驗項目(註) 

出流管制

設施名稱

位置或

編號
原核定計畫
之數量

現場量測

之數量

數量差異

百分比
原核定計畫
之尺寸

現場量測

之尺寸

尺寸差異

百分比

合格

是 否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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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施與計畫書或規定不符之限期改正期限 

三、其他注意事項 

四、檢查結果 □已達完工標準 □未達完工標準

五、 相關單位及人員簽名

(一)完工檢查單位及人員： 

(二)會同完工檢查單位及人員： 

(三)承辦監造技師： 

(四)義務人： 

六、 完工檢查係採抽驗方式，屬未抽驗、隱蔽或工程品質部分，應由義務人及承辦監造技師負責。

註: 

依「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法」第十四條，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義務人應

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出流管制計畫書變更，並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主管機關審查：

一、 土地開發利用面積增加原土地開發利用面積百分之十或達主管機關依所訂定之一定規模以上。

二、 涉及排水出流洪峰流量檢核基準、滯洪體積檢核基準及土地開發利用對區外排水影響檢核基

準之各單項出流管制設施，其計量單位之數量增減百分之二十以上；其中滯洪體積減少百分

之十以上。

三、變更滯洪池出水口型式或位置。

四、變更出流管制設施位置。

五、增減出流管制設施項目。

六、變更基地排水路斷面增加百分之二十或減少百分之十以上。

附4-33



附件十六、出流管制計畫完工證明書

字第 號

一
、
出流
管制
計畫
書

計 畫 名 稱 案號

核 定 日 期 及 字 號 年 月 日 字第 號

實施地點及土地標示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等  筆 
開 工 日 期 年 月 日

完 工 日 期 年 月 日

二 
、
義
務
人 

姓 名 或 名 稱

身 分 證 或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住 居 所 或 營 業 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三
、
承
辦
技
師

姓 名

執 業 機 構 名 稱

執 業 機 構 地 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執 業 執 照 字 號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電 話

四
、
承
辦
監
造
技
師

姓 名

執 業 機 構 名 稱

執 業 機 構 地 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執 業 執 照 字 號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電 話

(機關首長用印)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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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七、出流管制設施使用期間定期檢查紀錄表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出
流
管
制
計
畫
書

計 畫 名 稱 案號

核 定 日 期 文 號 年 月 日 字第 號

開 工 日 期

核 定 完 工 日 期

申 報 完 工 日 期

義
務
人

姓 名 或 名 稱

身 分 證 或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住居所或營業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實施地點土地標示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等  筆 

一、出流管制設施是否變動： 

□是(請自行填寫變動項目)，變動項目: 

□否

二、定期檢查項目

檢查項目
合格

不合格處備註
是 否

排水路暢通未淤積

且結構未破損
□ □ 

排水路設施

未遭占用或移除
□ □ 

滯洪設施未淤積

且結構未破損
□ □ 

滯洪設施未遭占用、移除 □ □ 

排水出流工暢通未淤積

且結構未破損
□ □ 

排水出流處聯外排水路

暢通未淤積、淘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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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水機(含備援抽水機) 

有定期維護

(應附定期維護紀錄) 

□ □ 

其他(可依個案需要增加

檢查項目) 
□ □ 

三、本次檢查待改正事項說明 

四、前次檢查須改正事項改正情形說明 

五、其他注意事項 

五、檢查結果 □ 合格      □不合格 

五、 相關單位及人員簽名

(一)檢查單位及人員： 

(二)會同檢查單位及人員：(無則免填) 

(三)義務人：  

註:跨越二以上直轄巿、縣(巿)行政轄區者，應分別提送各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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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八、出流管制設施使用期間督導查核紀錄表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出
流
管
制
計
畫
書

計 畫 名 稱 案號

核 定 日 期 文 號 年 月 日 字第 號

開 工 日 期

核 定 完 工 日 期

申 報 完 工 日 期

義
務
人

姓 名 或 名 稱

身 分 證 或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住居所或營業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實施地點土地標示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等  筆 

一、是否依規定提送「出流管制設施使用期間定期檢查紀錄表」： □是   □否 

二、檢核項目

檢查項目
合格

不合格處備註
是 否

排水路暢通未淤積

且結構未破損
□ □ 

排水路設施

未遭占用或移除
□ □ 

滯洪設施未淤積

且結構未破損
□ □ 

滯洪設施未遭占用、移除 □ □ 

排水出流工暢通未淤積

且結構未破損
□ □ 

排水出流處聯外排水路

暢通未淤積、淘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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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水機(含備援抽水機) 
有定期維護

(應附定期維護紀錄) 
□ □ 

其他(可依個案需要增加

檢查項目) □ □ 

三、本次檢查待改正事項說明及限期改正期限 

四、前次檢查須改正事項改正情形說明 

五、其他注意事項 

五、查核結果 □ 合格      □不合格 

五、 相關單位及人員簽名

(一)查核單位及人員： 

(二)會同查核單位及人員： 

(三)義務人：  

六、使用期間督導查核係屬行政監督查核，依「出流管制設施使用期間定期檢查紀錄表」之項目進行查核，

屬未抽驗、隱蔽或工程品質部分，應由義務人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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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九、出流管制計畫(規劃)書審查費繳納通知單 
出流管制計畫書(規劃書)審查費繳納通知單 

□計畫書 □規劃書 □計畫書變更 第一聯：留業務主辦單位

義
務
人

自然人或法

人

身分證或營利

事業統一編號

住居所或

營業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電話

(

規
劃
書) 

計
畫
書

名稱 案號

實施地點及

土地標示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段 小段   地號

面積 公頃

審
查
費

應繳納費額
新台幣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繳納期限 年 月 日 繳納地點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註：本審查費依「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查收費標準」辦理。   

出流管制計畫書(規劃書)審查費繳納通知單 
□計畫書 □規劃書 □計畫書變更 第二聯：交義務人

義
務
人

自然人或

法人

身分證或營利

事業統一編號

住居所或

營業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電話

(

規
劃
書) 

計
畫
書

名稱 案號 

實施地點及

土地標示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段 小段   地號

面積 公頃

審
查
費

應繳納費額
新台幣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繳納期限 年 月 日 繳納地點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註：本審查費依「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查收費標準」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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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流管制計畫書(規劃書)審查費繳納通知單 
□計畫書 □規劃書 □計畫書變更 第三聯：送會計室

義
務
人

自然人或

法人

身分證或營利

事業統一編號

住居所或

營業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電話

(

規
劃
書) 

計
畫
書

名稱 案號 

實施地點及

土地標示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段 小段   地號

面積 公頃

審
查
費

應繳納費額
新台幣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繳納期限 年 月 日 繳納地點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註：本審查費依「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查收費標準」辦理。   

出流管制計畫書(規劃書)審查費繳納通知單 
□計畫書 □規劃書   □計畫書變更 第四聯：送秘書室

義
務
人

自然人或法

人

身分證或營利

事業統一編號

住居所或

營業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電話
(

規
劃
書) 

計
畫
書

名稱 案號 

實施地點及

土地標示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段 小段   地號

面積 公頃

審
查
費

應繳納費額
新台幣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繳納期限 年 月 日 繳納地點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註：本審查費依「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查收費標準」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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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五 

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相關附圖檢核表 

 



 

  
 附 5-1 

表 1  出流管制計畫書應檢附相關附圖自主檢核表(1/2) 
檢核項目 是否 

檢附

(是 否) 

對應 
計畫書

頁碼 

公告建議 
比例尺 備註 無檢附原因說明 項

次 圖名 

1 基地範圍圖 □ □ 

 

S≧1/5,000 

以像片基本圖為底圖，繪製半徑一公里

以內基地範圍現況使用圖。比例尺以

1/5,000 為原則，若基地面積過大者得依

實際面積調整。 

 

2 
土地權屬及使

用地編定圖 □ □ 

 

- 

以像片基本圖及地籍圖謄本之縮圖分別

標示私有、公有各筆土地之地號及範圍

並分別套繪著色或以圖列標示各類土地

使用地編定之類別。 

 

3 地理位置圖 □ □ 

 
1/5,000≧S
≧1/25,000 

以經建版地形圖為底圖，標示基地所在

之整個生活圈範圍，基地通往中心都市

之交通路網，半徑五公里範圍內之都市

計畫、河流及區域排水。  

 

4 
河川、排水系

統集水區範圍

圖 
□ □ 

 

S≧1/5,000 

須繪製基地相關之排水系統於像片基本

圖或航拍圖，包括河川、區域排水、雨

水下水道、農路排水、道路排水及其他

排水等。 

 

5 
計畫(設計)排
水量(流量)分
配圖 

□ □ 
 

- 
須繪製基地在計畫(設計)排水量(流量)分
配圖中相對位置關係。 

 

6 
治理計畫工程

布置圖 □ □ 
 

- 
與本計畫相關之河川、區域排水系統規

劃治理成果圖資。 
 

7 
雨水下水道台

帳圖 □ □ 
 

- 
須繪製基地在雨水下水道系統中相對位置

關係。(若無則免附) 
 

8 區域高程圖 □ □ 
 

S≧1/5,000 以像片基本圖為底圖說明開發基地與鄰

近區域之地形變化。 
 

9 基地地形圖 □ □ 
 

S≧1/1,000 以等高線、高程清楚呈現基地與周邊區

域的地形變化。 
 

10 區域地質圖 □ □ 
 1/5,000≧S

≧1/100,000 呈現基地周邊鄰近區域的地質分布。 
 

https://data.gov.tw/dataset/33485
https://data.gov.tw/dataset/33485
https://data.gov.tw/dataset/33485
https://data.gov.tw/dataset/33485


 

  
 附 5-2 

表 1  出流管制計畫書應檢附相關附圖自主檢核表(2/2) 
檢核項目 是否 

檢附

(是 否) 

對應 
計畫書

頁碼 

公告建議 
比例尺 備註 無檢附原因說明 項

次 圖名 

11 基地地質圖 □ □ 
 

S≧1/1000 呈現基地地質分布。請檢附鑽探剖面、

地下水位觀測紀錄。 
 

12 
基地現況排水

系統範圍圖 □ □ 

 

S≧1/1,000 

呈現基地開發前之穿越水路、周邊水

路、聯外排水路及其集水區圖。並輔以

地形、照片及標註相關尺寸、高程、流

向。 

 

13 
基地現況土地

利用概況圖 □ □ 
 

- 
呈現基地範圍與周邊鄰近區域的土地利

用情形，以作為後續評估開發行為增加

逕流量的依據。並輔以照片說明。 

 

14 

基地歷史淹水

範圍圖及 10
年重現期距淹

水範圍圖 

□ □ 

 

- 
說明基地及周邊區域以往淹水情形，及

規劃報告中基地十年重現期距淹水範圍

圖。(若無則免附) 

 

15 
基地開發後排

水系統範圍圖 □ □ 
 

S≧1/1,000 
呈現基地開發後之穿越水路、截流水

路、周邊水路、聯外排水路及其集水區

範圍。 

 

16 
基地開發前後

各重現期距逕

流量歷線 
□ □ 

 
- 

至少須包含 2、5 及 10 年重現期距。符

合「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檢核基準

及洪峰流量計算方法」第十四條免附。 

 

17 外水位歷線 □ □  - 至少須包含 2、5 及 10 年重現期距。  

18 
滯洪池體積、深

度、面積曲線 □ □ 
 

- - 
 

19 
滯洪演算成果

圖 □ □ 

 

- 

呈現外水位歷線、滯洪池入流量歷線、

出流量歷線、滯洪池水位歷線。(符合「出

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檢核基準及洪峰

流量計算方法」第十四條免附) 

 

20 
十年重現期距

基地排水路水

面縱剖面線 
□ □ 

 
- 

須呈現基地排水路於滯洪池最高水位時

之水面縱剖面線。 

 

21 
出流管制設施

平面布置圖 □ □ 
 

S≧1/1,000 呈現基地主要排水路與滯洪池相關設施

及排入聯外排水之平面布置圖。 
 

22 
出流管制設施

工程設計圖 □ □ 

 

S≧1/500 

須清楚呈現基地內主要排水路與出流管

制相關設施之工程設計圖及縱斷面圖，

包含主要排水路、滯洪池、閘門、抽水

站等。相關剖面應繪製設計水位。有抽

水機者則於抽水機配置圖繪製抽水機操

作機制流程圖。 

 

23 
施工期間臨時

防災措施配置

圖 
□ □ 

 
- - 

 

24 
災害搶救小組

及人員編制圖 □ □ 
 

- - 
 

 

 



 

  
 附 5-3 

表 2  出流管制規劃書應檢附相關附圖自主檢核表(1/2) 
檢核項目 是否 

檢附

(是 否) 

對應 
規劃書

頁碼 

公告建議 
比例尺 備註 無檢附原因說明 項

次 圖名 

1 基地範圍圖 □ □ 

 

S≧1/5,000 

以像片基本圖為底圖，繪製半徑一公里

以內基地範圍現況使用圖。比例尺以

1/5,000 為原則，若基地面積過大者得依

實際面積調整。 

 

2 
土地權屬及使用

地編定圖 □ □ 

 

- 

以像片基本圖及地籍圖謄本之縮圖分別

標示私有、公有各筆土地之地號及範圍

並分別套繪著色或以圖列標示各類土地

使用地編定之類別。 

 

3 地理位置圖 □ □ 

 
1/5,000≧S
≧1/25,000 

以經建版地形圖為底圖，標示基地所在

之整個生活圈範圍，基地通往中心都市

之交通路網，半徑五公里範圍內之都市

計畫、河流及區域排水。  

 

4 
河川、排水系統集

水區範圍圖 □ □ 

 

S≧1/5,000 

須繪製基地相關之排水系統於像片基本

圖或航拍圖，包括河川、區域排水、雨

水下水道、農路排水、道路排水及其他

排水等。 

 

5 
計畫(設計)排水量

(流量)分配圖 □ □ 
 

- 
須繪製基地在計畫(設計)排水量(流量)分
配圖中相對位置關係。 

 

6 
治理計畫工程布

置圖 □ □ 
 

- 
與本計畫相關之河川、區域排水系統規

劃治理成果圖資。 
 

7 
雨水下水道台帳

圖 □ □ 
 

- 
須繪製基地在雨水下水道系統中相對位置

關係。(若無則免附) 
 

8 區域高程圖 □ □ 
 

S≧1/5,000 以像片基本圖為底圖說明基地與鄰近區

域之地形變化。 
 

9 基地地形圖 □ □ 
 

S≧1/1,000 以等高線、高程清楚呈現基地與周邊區

域的地形變化。 
 

10 區域地質圖 □ □ 
 1/5,000≧S

≧1/10,0000 
呈現基地周邊鄰近區域的地質分布。 

 

https://data.gov.tw/dataset/33485
https://data.gov.tw/dataset/33485
https://data.gov.tw/dataset/33485
https://data.gov.tw/dataset/33485


 

  
 附 5-4 

表 2  出流管制規劃書應檢附相關附圖自主檢核表(2/2) 
檢核項目 是否 

檢附

(是 否) 

對應 
規劃書

頁碼 

公告建議 
比例尺 備註 無檢附原因說明 項

次 圖名 

11 基地地質圖 □ □ 
 

S≧1/1,000 
呈現基地的地質分布。若有鑽探者請檢

附鑽探剖面、地下水位觀測紀錄。(規劃

書階段無則免付) 

 

12 
基地現況排水系

統範圍圖 □ □ 

 

S≧1/1,000 

呈現基地開發前之穿越水路、周邊水路

及其聯外排水路及其集水區範圍。並輔

以地形、照片及標註相關尺寸、高程、

流向。 

 

13 
基地現況土地利

用概況圖 □ □ 
 

- 
呈現基地範圍與周邊鄰近區域的土地利

用情形，以作為後續評估開發行為增加

逕流量的參據。並輔以照片說明。 

 

14 
基地歷史淹水範

圍圖及 10 年重現

期距淹水範圍圖 
□ □ 

 
- 

說明基地及周邊區域以往淹水情形，及

規劃報告中基地十年重現期距淹水範圍

圖。(若無則免附) 

 

15 
基地開發後排水

系統範圍圖 □ □ 
 

S≧1/1,000 
呈現基地開發後之基地排水路、穿越水

路、截流水路、周邊水路、聯外排水路

及其集水區範圍。 

 

16 
基地開發前後各

重現期距逕流量

歷線 
□ □ 

 
- 

至少須包含 2、5 及 10 年重現期距。符

合「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檢核基準

及洪峰流量計算方法」第十四條免附。 

 

17 外水位歷線圖 □ □  - 至少須包含 2、5 及 10 年重現期距。  

18 
滯洪池體積、深

度、面積曲線 □ □ 
 

- - 
 

19 滯洪演算成果圖 □ □ 

 

- 

呈現外水位歷線、滯洪池入流量歷線、

出流量歷線、滯洪池水位歷線。(符合「出

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檢核基準及洪峰

流量計算方法」第十四條免附) 

 

20 
出流管制設施初

步規劃平面圖 
□ □ 

 
- 

呈現基地主要排水路與滯洪池相關設施

及排入聯外排水路之初步配置平面圖。 
 

21 
出流管制設施初

步規劃縱橫剖面

圖 
□ □ 

 
- 

呈現基地主要排水路與滯洪池相關設施

縱橫剖面圖、並標示設計水位及排水出

流處外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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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削減洪峰流量對策擬定
	(一)出流管制應基於開發基地的重要性及保護標準，擬定削減洪峰流量對策。
	(二)削減洪峰流量對策，應採延遲排洪及逕流抑制等方式設置出流管制設施，以削減其排水出流之洪峰增量，原則應先考量增加入滲、低衝擊開發設施(LID)等分散式與源頭處理對策，再以滯洪或其他減洪設施為之。滯洪體積部分可採低衝擊開發設施(LID)設計，建議以不大於滯洪體積20%為原則。

	5.3 出流管制設施規劃
	(一)出流管制設施應多元考量，盡量採用公共設施空間增加入滲，布設低衝擊開發設施(LID)、高程降低(如停車場、公園等公共設施空間降挖、道路分隔島降挖、建築物提高樓地板高程)後再設置滯洪設施，從源頭降低開發基地之洪峰流量，概念如圖5-1，照片5-1~照片5-5。
	(二)依基地之開發利用高程變化規劃基地排水路，以達有效蒐集基地地表逕流水，避免於基地產生漫淹，並可順利排往滯洪池。
	(三)低衝擊開發設施(LID)係位於源頭處理之設施，一般低衝擊開發設施(LID)最佳處理集水區範圍規模，為該低衝擊開發設施(LID)面積4-10倍。有關低衝擊開發設施(LID)納入SWMM(ver 5.1 以後版本)模式串接架構及模擬示意說明詳附件一附1.5內容。
	(四)增加入滲一般均運用於透水舖面及草溝等。
	(五)高程管理，包括利用公共設施降挖，如停車場，道路安全島等，或是重要建築物提高其樓地板高程。
	(六)滯洪池應設置於基地排水出流下游端，其地勢高程為相對較低處，以順利蒐集逕流量。
	(七)滯洪池應該盡量設置於地面以利維護管理，避免設置於建築物地下筏基。
	(八)滯洪池之深度應考量地下水位之影響，評估滯洪體積及影響穩定的上浮力。


	圖5-1 出流管制設施多元組合示意圖
	照片5-1  彰濱連絡道台61乙安全島降挖增加蓄水空間
	照片5-2  臺中大里軟體園區東湖滯洪池兼公園
	照片5-3  丹佛市美國聯邦儲備銀行丹佛分行停車場降挖
	照片5-4  板橋遠東T-PARK 停車場降挖
	照片5-5  北投國小雨水花園貯留入滲
	5.4 滯洪設施規劃
	說明：
	滯洪設施設計很多元，結構形式可以是地上或地下，入流工的形式可以離槽或在槽，出流工可以孔口、溢流堰或機械抽排或是混合形式等多元設計，惟須滿足滯洪體積及排水出流洪峰流量之檢核基準。以下進行一般通則性說明，但樣式不限於此。
	(一) 滯洪池單元


	圖5-2  滯洪設施平面布置示意圖
	圖5-3  滯洪設施剖面布置示意圖
	(二) 滯洪設施整體規劃考量
	(三) 入流工：入流工銜接開發基地逕流量進入至滯洪池應先進行沉沙與消能，主要以消能為主要考量，照片5-8。
	(四) 出流工：

	圖5-4  微前池攔污柵連通管原理示意圖
	照片5-6  滯洪設施入流工前池周遭安全設施與低水流路
	照片5-7  滯洪設施為維護通道及降低堤岸高程為緊急溢流
	照片5-8  入流工之消能與沉沙前池
	照片5-9(A)  出流工及攔污柵設施
	照片5-9(B) 出流工之微前池之雜物與出流工攔污柵設施
	照片5-10  微前池排放蓄水至豎井式出流工之情形
	照片5-11  豎井式出流工與聯外排水路箱涵連結情形
	第陸章 出流管制設施檢核基準
	6.1 滯洪體積檢核基準
	(一)土地開發利用面積5公頃以上之地區，出流管制滯洪體積檢核基準如下：
	(二)土地開發利用面積5公頃以下或屬於公路、鐵路及大眾捷運系統者，滯洪體積檢核基準如下：
	(三)低衝擊開發設施體積之運用

	6.2 排水出流洪峰流量檢核基準
	(一)針對土地開發面積五公頃以上之地區，開發基地出流管制洪峰流量檢核基準如下：
	(二)土地開發利用面積五公頃以下或屬於公路、鐵路及大眾捷運系統者，出流管制量檢核基準如下：

	6.3 基地排水路通洪能力檢核基準
	(一)排水路斷面設計
	(二)排水路通洪能力檢核


	圖6-1 基地排水路水面剖線圖示意圖
	第柒章 土地開發對區外排水之影響評估
	(一) 如開發基地涉及區域排水集水區變更，應按照相關法令辦理。
	(二) 穿越水路評估根據基地開發行為，分為一般基地開發及帶狀之鐵、道路開發兩種不同情形考慮之。
	(三) 開發基地如位於主管機關核定治理規劃報告10年重現期距淹水範圍，應視個案情形提供相關措施，不得造成淹水風險移轉。若無核定之治理規劃報告，建議可以參考淹水潛勢圖資。
	7.1 基地開發改變區域排水及河川集水區評估
	(一)土地開發應以不變更相關區域排水集水區範圍為原則，若開發基地跨越兩個以上之排水集水區域，需改變原有集水區範圍者，應依據排水管理辦法辦理第三條辦理；倘有涉及水利法施行細則第十條所稱之變更水道，應依據水利法第九條辦理，並檢附相關同意函。
	(二)若改變雨水下水道排水分區，應於出流管制規劃書或計畫書第四章內容，包含集水區劃設及聯外排水路通洪能力評估等章節中，提出計算說明前述行為不影響匯入下水道之通洪能力。

	7.2 基地內穿越水路集排水功能及地表逕流通過評估與對策
	(一)基地開發


	圖7-1 一般基地開發對原有水路與地表逕流通過之影響示意圖
	(二)公路、鐵路及大眾運輸系統等線狀開發

	圖7-2帶狀基地開發對穿越水路及路堤效應之影響
	7.3 開發區位於10年重現期距淹水區之因應對策
	(一) 10年重現期距淹水範圍圖資，可參考已核定報告包含治理規劃報告、治理規劃檢討報告等。若無核定之相關報告者，建議可以參考淹水潛勢圖資及現地調查訪談結果。
	(二) 因應對策需考量開發基地周圍淹水情形，須提出無妨礙上游地區之地表逕流通過，無增加基地周遭淹水轉移及淹水潛勢的因應對策與措施。


	第捌章 出流管制設施工程計畫
	(一) 工程設計圖應包含出流管制設施整體布置、排水路、滯洪池及其他設施相關內容，圖資應清楚標示各設施單元之尺寸、高程、設計水位，並繪製各設施代表性平縱橫斷面圖。
	(二) 工程計畫書應詳列各項工程期程，並依工程內容詳列各項工程數量及經費。
	(三) 施工期間內應提出臨時防災規劃及措施，措施應包含臨時導排水路、臨時滯洪沉砂設施(體積不小於滯洪體積)、施工圍堰、汛期時因應對策及地震、颱風等災害應變措施。
	(四) 本章相關圖說比例尺應參考「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法所需之書、表、文件之格式」，相關規定內容詳本手冊附件四。
	8.1 出流管制設施整體布置
	8.2 排水路設計
	(一) 根據相關規範及設計成果繪製基地之排水路、截流水路及穿越水路及標準圖、平縱橫斷面圖及重要設施標示設計水位。
	(二) 目的事業主管另有規定排水路設計原則者從其規定並應滿足本手冊之檢核，如涉及雨水下水道幹線系統，須依營建署最新頒布之「下水道工程設施標準」、「雨水下水道系統規劃原則檢討」及「雨水下水道設計指南」等規定辦理相關雨水下水道系統規劃及設計作業；如涉及公路排水得依交通部「公路排水設計規範」等規定辦理設計。

	8.3 滯洪池設施設計
	(一) 繪製包括滯洪池、入流工、出流工及消能設施等標準圖、縱橫斷面圖及重點位置標示設計水位、外水位及地下水位。
	(二) 滯洪池設計應考量地下水位的上浮力及地下水影響有效滯洪體積。

	8.4 其他設施設計
	8.5 施工期間防災規劃及措施
	(一) 完成施工期間臨時防災構想及措施，如臨時導排水路、臨時滯洪沉砂設施(體積不小於滯洪體積)、施工圍堰、因應汛期、颱風、地震等事件之因應對策，並繪製相關配置或設計圖，說明颱風豪雨期間之防災措施、災害搶救小組及人員編制圖。
	(二) 施工期間防災措施要能有效匯集施工中的逕流量，避免施工中之水、土砂隨逕流量排往下游，影響下游排水安全。若有針對既有水路導水、圍堰、破堤者，應取得相關單位同意，並做好防汛期準備。

	8.6 工程數量及經費
	8.7 工程實施計畫
	(一) 繪圖說明出流管制設施工程規劃安排，除管控進度外，也提供主管機關施工中督導查核之參考。包含各項單元施工預定期程，承辦技師除羅列前述出流管制相關設施之施工期程外，並應納入整體開發計畫之期程，呈現整體開發計畫各項設施期程與出流管制設施施工期程之關係，承辦技師應以基礎設施(如出流管制設施)先行完成為原則，確保相關施工期程安排之合理性。
	(二) 若有分期施工者，應詳加說明。


	第玖章 出流管制設施使用管理與維護計畫
	(一) 出流管制設施之後續維護計畫及使用管理與維護計畫應敘明各項目之相關權責單位、主管機關及具體經費來源。若LID低衝擊開發體積計入滯洪體積者，屬於出流管制設施。
	(二) 操作使用計畫應詳細說明出流管制設施標準操作程序，並檢附相關設施型錄等文件。
	(三) 維護管理計畫應說明維護管理工作項目及檢核頻率。
	9.1 相關權責單位與經費來源
	9.2 操作使用計畫
	(一) 應根據出流管制設施及相關設備(如水門、抽水機等)之功能、設計條件、設備支援、操作手冊及供應單位聯繫方式，配合水理分析成果，訂定相關標準操作程序及緊急應變措施。設置抽水機者應考量交替運轉的需求。
	(二) 若有抽水機者應詳加說明起抽水位、停抽水位、浸沒水深，繪製抽水機操作機制流程圖及檢附相關型錄、性能曲線，報告應詳細說明設計參數並檢附模式輸入檔及演算成果輸出檔。

	9.3 維護管理計畫
	(一) 應列表說明出流管制設施之維護計畫，包含平時檢查設施正常運轉以及汛期期間與颱風來臨前之維護管理工作。
	(二) 完成提供每年四月前的出流管制設施自主檢查表，並將每年將檢查結果提送主管機關。
	(三) 義務人應於颱風及豪雨前後進行維護管理工作，以確保颱風及豪雨期間出流管制設施之正常運轉，若有抽水機者則應說明檢查維護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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